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國防部軍備局

法定代理人  林文祥    同上

上  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蔚中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法定代理人  陳建華 

訴訟代理人  林光彥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靖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

年11月1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4908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列第二項之訴部

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新臺幣貳佰柒拾柒萬零壹佰

零玖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應給付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新臺幣壹佰零玖萬壹仟陸佰

柒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

八十四，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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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國防部軍備局〔下稱軍備局，與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下稱國產署)合稱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原為吳慶昌，於本院

審理中變更為林文祥，有國防部人事派令在卷可稽，業已具狀

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397頁、第471頁)；被上訴人臺北市都市

更新處法定代理人由陳信良變更為陳建華，有臺北市政府民國

111年2月17日府授人任字第1110105599號函可稽(本院卷一第

255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253頁)；均應

予准許。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

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

條第1項準用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甚明。又原告多數的主觀

預備合併之訴，如先、備位原告之主張在實質上、經濟上具有

同一性（非處於對立之地位），並得因任一原告勝訴而達訴訟

之目的，或在無礙於對造防禦而生訴訟不安定或在對造甘受此

「攻防對象擴散」之不利益情形時，為求訴訟之經濟、防止裁

判矛盾、發見真實、擴大解決紛爭、避免訴訟延滯及程序法上

之紛爭一次解決，並從訴訟為集團之現象暨主觀預備合併本質

上乃法院就原告先、備位之訴定其審判順序及基於辯論主義之

精神以觀，自非不得合併提起（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1078號

判決參照）。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臺北市○○

路0段0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拆遷補償費

新臺幣(下同)135萬9303元予軍備局、同段000號房屋（下稱系

爭000號房屋，與系爭000巷0號房屋合稱系爭房屋）之拆遷補

償費323萬6507元予國產署，上訴人嗣主張倘若系爭拆遷補償

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追加備位請求被上

訴人返還國產署459萬5810元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9頁），查

上訴人在原審及本院均主張國產署為系爭000號房屋拆遷補償

費之受領權人，並一貫聲明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000號房屋

之拆遷補償費323萬6507元予國產署，則追加之訴僅係針對系

爭000巷0號房屋部分，故其追加之訴為：倘若系爭000巷0號房

屋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而非軍備局時，追加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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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返還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9303元予國

產署，核與原訴基礎事實同一，依上說明，雖被上訴人不同意

（見本院卷三第129頁），仍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後勤處（下稱警

備總部）所興建（系爭000巷0號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區○○

段0○段0000地號土地，系爭000號房屋坐落於同小段000、

00、00地號土地，詳如附件一、二所示），於軍備局設立後，

依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條例第6條（即現行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

第8條）規定，由軍備局為管理機關。嗣軍備局以用途廢止為

由，就000、00地號土地辦理撤銷撥用(後改稱廢止撥用)，於

100年9月8日未經正式撥用程序將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暫行

接管。軍備局於104年8月25日將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000號

房屋辦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交還國產署，產權亦由國產署

取得；系爭000巷0號房屋則仍以軍備局為管理機關。系爭房屋

之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為有權拆遷之人，並據此有權受償拆遷

補償費，上訴人領取拆遷補償費後，應將補償費繳入國庫。系

爭房屋為國有財產，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未依國有財產法之規

定辦理撥用，自無法取得管理機關或所有人之地位，亦未能取

得事實上處分權，詎被上訴人逕向都市計畫實施者昇陽建設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昇陽公司)領取系爭房屋因參與「臺北市

○○區○○段0○段00地號4筆土地（基隆路B 基地）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計畫案」之拆遷補償費459萬5810元（依昇陽公司就

系爭房屋之拆算面積計算，系爭000巷0號房屋補償費135萬

9303元，系爭000號房屋補償費323萬6507元，下合稱系爭補償

費），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伊受有無法領取系爭補償

費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返還

並加計自108年7月25日聲請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即108年7月30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其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

給付軍備局135萬9303元，及自即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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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323萬

6507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倘若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

署，而非軍備局時，追加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000巷0號房屋

拆遷補償費135萬9303元予國產署，追加之訴聲明：被上訴人

應給付國產署135萬9303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由軍備局原

始起造，否認軍備局為事實上處分權人。縱認軍備局為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與伊召開王廣法

散戶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地號等2筆臺北市

有土地撤銷撥用點交發還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

既載明「經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同意按現況接管」，並將系

爭房屋點交予伊，且對於伊每年繳納系爭房屋房屋稅、編列費

用維護管理系爭房屋，而以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地位自居

之情形，亦無反對，應認軍備局於伊現況接管系爭房屋時，已

讓與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予伊，伊本於系爭房屋之實質管理

及使用人地位領取拆遷補償費，符合99年5月12日公布施行之

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自有法律上原因。倘若法院

認為伊非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而認上訴人對伊之不當

得利請求權存在，則伊以對上訴人之下列債權主張抵銷：伊自

100年9月起為上訴人管理系爭房屋支出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

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對上訴人有73萬4022元（系爭000巷0

號房屋26萬7624元、系爭000號房屋46萬6398元)之債權；上訴

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伊支出上開維護管理費用之利益，依民

法第179條對上訴人有61萬8605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22萬

9424元、系爭000號房屋38萬9181元）之債權；又系爭房屋無

權占用000、00地號土地，應返還自104年4月1日起至107年12

月19日止以公告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40萬

8553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306萬9919元、系爭000號房屋433

萬8634元)。倘若系爭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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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備局），則伊之抵銷抗辯改為全數就國產署為之。另依系爭

會議記錄可知軍備局與伊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已達

成意思合致，詎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使伊迄今未

能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

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

償費之債權。末以，系爭房屋拆遷補償費已納入都市更新基

金，倘依上訴人所請而予以返還，勢將有害於都市更新之公共

利益，且兩造向來僅就系爭000號房屋之權利歸屬進行協調，

足使伊信賴軍備局已無對系爭000巷0號房屋主張權利之意思，

故上訴人之主張實已違反誠信原則，且有權利濫用之虞。國產

署113年9月24日始追加請求135萬9303元，利息不得自108年7

月30日起算等語，資為抗辯。

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房屋沒有使用執照，亦未經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系爭房

屋於107年8月6日核發拆除執照起6個月內由昇陽公司拆除

(筆錄見本院卷三第69頁）。系房屋拆除之前，系爭000巷0

號房屋坐落於000地號土地；系爭000號房屋坐落於000、

00、00地號土地。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為臺北市，

管理機關為被上訴人；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

管理機關為國產署(土地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23、437、463

頁)。

㈡000、00地號土地原撥用予國防部軍備局，嗣因撥用用途廢

止，經行政院以100年7月27日函准廢止撥用，軍備局於100

年9月8日會同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及被上訴人，召開撤銷撥用

點交發還會議，會議紀錄記載：000、00地號2筆臺北市有土

地暨地上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經被上訴人同意按現況接

管，由軍備局就系爭房屋製作列管建物清冊、就000及00地

號土地製作移接清冊，併將會議紀錄函送移接雙方辦理會銜

用印(見被證15，即本判決附件三)。　

㈢軍備局於000年0月間將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000號房屋辦

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於104年8月12日就系爭000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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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地號土地製作移接清冊，並由國產署函請臺北市松山地政

事務所將00地號國有土地管理機關變更（見原審卷一第31至

35頁原證4）。

㈣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7日與上訴人就系爭000號房屋召開協

調會，結論為本案更新事業計畫書所載系爭建物之合法建築

物拆遷補償費、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仍先暫列由被上訴

人領取，被上訴人與國產署後續如未獲共識，雙方另協調或

循訴訟解決爭議，有「為釐清『臺北市○○區○○段○○段

00 地 號 等 4 筆 土 地 （ ○ ○ 路 B 基 地 ) 都 市

○○○○○○○○○○○○○○○○○○○○○路○段000

號）本市都市更新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權屬事宜第二次協

調會紀錄」在卷（見原審卷一第57頁原證3）。

㈤為辦理「擬定臺北市○○區○○段0○段00地號等4筆土地

(基隆路B基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昇陽公司就系

爭房屋之拆除，補償拆遷補償費共計459萬5810元（詳如附

表二所示)，並由被上訴人領取（昇陽公司107年5月11日函

見原審卷一第169頁）。

㈥被上訴人於107年10月3日將系爭000巷0號房屋及000地號土

地點交予昇陽公司，於107年10月22日將系爭000號房屋及00

地號土地點交予昇陽公司（點交完成雙方確認單見本院卷三

第43、44頁）。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被上訴人向昇陽公司領取系

爭補償費為不當得利，應予返還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

為抵銷抗辯。經查：

 ㈠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管理機關原為軍備局，104年8月25日

起系爭000號房屋之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為國產署，系爭000巷

0號房屋之管理機關仍為軍備局。

 1.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早年由警備總部興建，為國有財產，

事實上處分權人是中華民國，軍備局是管理機關等語（見本

院卷三第69頁）。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房屋之原始所有權人

為何者已不可考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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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警備總部於60年9月19日函請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同意依違章

建築處理辦法第48條規定辦理附位置圖及配置圖以利靖園營

區遷建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7至179頁，其附圖如附件二所

示）。依當時有效（即53年9月24日修正）之違章建築處理

辦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警勤區警員在警勤區內應

隨時稽查，遇有新違章建築發生，應立勒令停工…。」，第

19條第1項前段規定：「新違章建築在未拆除前，不准接

電、接水及營業登記。如係竊佔公有土地而為違章建築者，

該土地管理機關之負責人員應引用刑法第320條之規定以竊

盜之罪，否則以廢弛職務。」，第48條規定：「軍事機關建

造之建築物，如確係公用或為軍事上之需要，具有機密性與

時間性，並不妨礙當地都市計劃或公共安全者，應檢具國防

部或各軍總部之證明，將擬建地點通知當地地方政府予以指

定建築線，並取得其證明後，不受本辦法之限制。」，可知

依當時新違章建築原則上會受取締，但軍事機關建造之建築

物得不受限制。警備總部於60年間函請台北市政府公務局同

意辦理如附件二所示之建築，其位置與附件一所示系爭房屋

之位置大致相同，位置形狀雖略有差異，但時隔四十年，增

建或部分改建在所難免，且自系爭房屋99年及100年間照片

(見原審卷一第246、247頁）觀之，為3層樓RC造及2層樓加

強磚造舊式房屋，顯已歷有年所，又警備總部於60年10月29

日向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築執照並取得建築執照，有建

築執照存根及建築執照申請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53、

175、176頁即原證10、11），建築執照存根及建築執照申請

書所載之建築地址○○路○○段0000-000、000-00、000-0

地號，重測後為○○段0○段00、00-0、00地號，有土地謄

本足憑(見本院卷二第413至463頁），再建築執照記載建築

物為鋼筋混凝土造3層1座、加強磚造2層1座，與系爭會議紀

錄「地上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3層樓RC、2層樓加強磚造)」

相符，亦與昇陽公司之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說明資料記載

「原軍方未登記建物2層樓3層樓各1棟(000號、000巷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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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改良物拆遷補償費拆算表」記載系爭000號房屋主

要構造為「RC地上1-3F」、系爭000巷0號房屋主要構造為磚

造「1-2F」（見原審卷一第59、516頁）相符，被上訴人復

未舉反證證明系爭房屋非由警備總部興建或係他人興建，則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由警備總部興建，並非無據。又建築

執照存根及建築執照申請書之「建物用途」欄記載為「招待

所」（見原審卷一第153、175頁），原證6之撤銷撥用不動

產說明書亦記載「臺北市政府將上述2筆土地無償撥交警備

部使用，民國60年間即作為招待所使用」（見原審卷一第43

頁）。再軍備局曾對占用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趙建華起訴請

求返還不當得利，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4474號民

事判決認為，系爭000巷0號房屋原為總備總部於60年間所

建，王廣法擔任軍職時占用該房屋，王廣法97年5月29日死

亡後，其女婿趙建華本於自己占有之意思管領該房屋，至

100年1月18日始遷離，為無權占有，軍備局請求趙建華返還

自97年5月30日起至100年1月18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為有理由等情，有該判決在卷(見原審卷一第155至159

頁）。應認系爭房屋原係警備總部興建之公用不動產。

 3.67年7月17日修正之國防部組織法第5條第2項規定：「動員

戡亂時期於重要地區設置警備總司令部或司令部；其組織由

國防部定之。」，89年1月19日修正之國防部組織法第7條規

定：「國防部設軍備局，掌理軍備整備事項；其組織以法律

定之。」，可知警備總部及軍備局均為國防部之所屬機關，

軍備局掌理軍備整備事項。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條例（92年1

月22日公布、103年1月29日廢止）第2條規定：「國防部軍

備局 (以下簡稱本局) 承國防部部長之命，主管國軍軍備整

備事項。」第6條規定：「國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部隊

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以本局為管理機關。」，國防部軍備局

組織法（101年12月12日公布、102年1月1日施行）第1條規

定：「國防部為辦理國軍軍備整備事項，特設軍備局（以下

簡稱本局）。」第8條規定：「國防部及所屬機關(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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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學校、部隊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以本局為管理機關。」，

明文規定軍備局辦理國軍軍備整備事項，為國防部及所屬機

關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之管理機關。系爭房屋為國防部所屬機

關警備總部於60年間興建使用之公有不動產，92年軍備局設

立後，軍備局為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軍備局依國有財產法

第33至35條規定將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000號房屋辦理變

更為非公用財產後，於104年8月25日交還國產署，故國產署

成為系爭000號房屋之管理機關，而系爭000巷0號房屋仍以

軍備局為管理機關。

 ㈡系爭補償費之領取權人為國產署，被上訴人應返還不當得利

予國產署。

 1.上訴人主張：伊等為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為系爭補償費之

領取權人，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逕自認為已取得事實上處

分權，並領取系爭補償費而受有利益，致伊等受有無法領取

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系爭補償費等語。被上訴人抗辯：縱使系爭房屋原屬中華民

國所有，然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將系爭房屋交由伊按現狀

接管，伊因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依96年7月4日修正之都市

更新條例第27條規定第2項規定，公用不動產應配合當地都

市更新計畫，無須依國有財產法第33至35條辦理變更為非公

用，由該非公用不動產管理機關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

領取補償費，故伊有權領取系爭補償費等語。

 2.108年1月30日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108年1

月30日條次變更為46條第1項）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並依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之，不受土地法第25條、國有財產法第7

條、第28條、第66條、預算法第25條、第26條、第86條及地

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立法理由為：

「鑑於過去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經驗，更新地區內之公有土

地及建築物因有於土地法第25條規定『省（市）縣（市）政

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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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10年期間之租

賃。』、國有財產法第7條規定國有財產收益及處分，依預

算程序為之，其收入應解繳國庫，或依公營事業有關規定程

序辦理；同法第28條規定『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

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同法第66條規定財政部

應於每一會計年度開始前，對於公用財產之異動計畫及非公

用財產之管理或經營計畫加具審查意見，呈報行政院；其涉

及處分事項者，並應列入中央年度總預算，以及預算法規定

公有財產之處分均應列入總預算，並依預算程序辦理等限

制，使公有土地無法適時提供參與都市更新，致影響都市更

新建設之推動，爰於第1項明定排除。」，可知為使國有財

產「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

項規定不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國有財產收益處分依預算程序

為之、國有財產法第28條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不得為任何處

分或擅為收益之規定；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

之規定，僅「參加都市更新」之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7

條、第28條之限制，而不及於其他處分，故國有財產除「參

加都市更新」以外之處分，仍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28條

之限制。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2項（現行法為第46

條第2項）規定：「公有土地及建築物為公用財產而須變更

為非公用財產者，應配合當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各該級

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理機關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統籌處

理，不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

法令之相關規定。」，其立法理由為：「因國有財產法第33

條至第35條規定之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程序甚為繁

瑣，恐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爰於第2項予以排除，並

規定變更後之非公用財產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理機

關統籌處理，以利執行。」，可知為配合當地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避免程序繁瑣、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而規定排

除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

程序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相關規定，並為利於都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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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之執行，而規定變更後之非公用財產由各該級政府統籌處

理，其目的僅在於「避免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及利於執

行」；故國有公用財產除「配合都市更新而須變更為非公用

財產」以外之事項，仍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及地

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規定。本件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應

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依國有財產法第27條第1項規定，不受

國有財產法第7條國有財產收益處分依預算程序為之、國有

財產法第28條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

益規定之限制，另外，為避免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及利

於執行，排除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公用財產變更

為非公用財產之程序，亦排除適用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

條例（臺北市政府管理市有財產）等規定，軍備局得將屬國

有財產之系爭房屋現實交付被上訴人統籌處理參與都市更新

（例如：被上訴人受軍備局現實交付系爭房屋後，得以與昇

陽公司連繫，由被上訴人導引昇陽公司至系爭房屋現場勘驗

核定拆除遷移補償費；被上訴人並得以將系爭房屋交付予昇

陽公司代為拆除等）。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及

第2項規定，僅係為利於都市更新計畫執行之相關規定，並

未將系爭房屋自國有財產變更為臺北市之市有財產，亦未將

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自上訴人變更為被上訴人，亦未將系爭

房屋之拆除遷移補償費之領取權人自上訴人變更為被上訴

人。故被上訴人抗辯：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2項

規定，系爭房屋配合都市更新計畫時，應由伊逕行變更為非

公用財產後，領取拆除遷移補償費云云，並不足採。

 3.按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依國有財產

法之規定；國家依據法律規定，或基於權力行使，或由於預

算支出之財產，為國有財產，凡不屬於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財

產，均應視為國有財產；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綜理國有財產

事務，非公用財產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管理機關；其由機

關、部隊使用之國有財產為公用財產，公用財產雖以各直接

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但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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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此觀國有財產法第1條前段、第2條、第4條第2項第1

款、第9條、第11條、第12條、第28條之規定自明；又國有

財產不因其尚未登記為國有而有異；國有公用財產性質上屬

不融通物（不具融通性)，管理機關對之不得為任何處分，

倘若管理機關違反禁止之規定，對於公用財產為處分，依民

法第71條規定，該處分為無效（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1777

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412號判決參照）。次按建物之物

權，由出資興建者取得其所有權，與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有

別，後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此觀民法第758條第1項規定

甚明；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下稱保存登記）之建物，

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僅得以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讓

與人讓與事實上處分權，以當事人間之讓與合意及讓與人將

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交付，受讓人因讓與合意及受領交付

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倘若管理機關讓與事實上處分權之標

的為國有公用財產，由於對於公用財產所為事實上處分權之

讓與，亦屬對於公用財產之處分，因違反國有財產法第28條

關於不得為任何處分之禁止規定，該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為

無效，簡言之，管理機關對於國有財產無權為事實上處分權

之讓與。軍備局於100年5月23日函台北市政府財政局，其說

明二記載：「旨揭2筆市有土地撤銷撥用案，經查現況尚有2

幢國有未登記房屋及1座圍牆，有關本案國有建物參與都市

更新，請惠予查告後續處理方式，俾據以辦理後續撤銷撥用

事宜。」（見原審卷一第323頁）。被上訴人於100年6月10

日函台北市政府財政府（副本送軍備局、昇陽公司）：「所

詢國防部軍備局經管坐落本市○○區○○0000○00地號等2

筆市有土地內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及1座圍牆參與都市更新處

理方式，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因權利變換而拆

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

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

補償金額內扣回；對補償金額有異議時，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之。』，請參依前開規定辦理。」（見原審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2



一第327頁），被上訴人回覆軍備局表示系爭房屋依都市更

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處理，即由昇陽公司查定系爭房屋之拆

遷補償金額並補償之，代為拆除費用在該金額內扣回。軍備

局因此100年6月23日撤銷撥用不動產申請書記載：「土地部

分依現況辦理撤銷撥用；另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及1座圍牆部

分，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辦理。」（見原審卷

一第45頁），又於100年9月8日召開系爭會議，系爭會議紀

錄之「會議情形」欄記載：「本(8)日點還『王廣法散戶』

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地號等2筆臺北市有

土地，面積0.0985公頃暨地上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3層樓

RC、2層樓加強磚造）及1座建物(圍牆)，經臺北市政府都市

更新處同意按現況接管。」，「會議結論」欄記載：「由本

處繕造房地移交清冊，併將會議紀錄函送移接雙方辦理會銜

用印。」，軍備局就系爭房屋製作列管建物清冊、就000及

00地號土地製作移接清冊，有系爭會議紀錄在卷可稽（見原

審卷一第29頁、第109至111頁、第230至232頁、第295至298

頁、第335至338頁，即本判決附件三），系爭會議名稱為

「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召開王廣

法散戶坐落台北市○○區○○段0○段0000○00地號等2筆臺

北市有土地撤銷撥用點交發還會議」，且其會議情形為被上

訴人同意土地暨房屋按現況接管，可知軍備局召開系爭會

議，主要係因000及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房屋要參與都市

更新，而將000及00地號土地廢止撥用點交發還予被上訴

人，同時將土地上之國有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現況接管，

由昇陽公司查定拆遷補償費金額並扣回代為拆除費用後補

償。自系爭會議紀錄之文義觀之，軍備局將系爭房屋交付予

同意按現況接管之被上訴人，並無移轉事實上處分權之意思

合致，僅能認為是為參與都市更新之目的將系爭房屋交由被

上訴人為事實上之管理使用，尚難認為軍備局有將系爭房屋

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被上訴人之意思；被上訴人抗辯軍備

局於100年9月8日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伊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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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足採。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係規定就「參

加都市更新」之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28條之限制，而不及

於其他處分，則除「參加都市更新」以外之處分，仍受國有

財產法第28條之限制；故縱令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將系爭

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被上訴人，依國有財產法第28條禁

止處分之規定，其讓與亦屬無效，被上訴人未取得系爭房屋

之事實上處分權，併予敘明。

 4.100年5月24日修正（即昇陽公司於107年間發給系爭補償費

時有效）之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4條前段規定：「權

利變換範圍內合法建築物及其他改良物之拆遷補償費應由實

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查定。」，108年1月

30日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權利變換

計畫表應表明之事項及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同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前項因權利變換而

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

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

領補償金額內扣回；…」，108年6月17日修正前之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都市更新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同辦法第19條

第3項規定：「實施者為第1項之通知時，除政府代管或法院

強制執行者外，並應通知所有權人領取本條例第36條第2項

之補償金額。」，可知因權利變換而拆遷建物之有權受領拆

遷補償費者，為所有權人，不包含事實上處分權人。又依國

產法第1條、第9條第2項規定，對國有財產有處分之權能

者，為國產署（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1843號判決參照)。

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為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

地改良物，由實施者昇陽公司代為拆除，昇陽公司扣除代為

拆除費用後發放系爭補償費時，依上開規定，有權受領系爭

拆遷補償費者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國產署領取系爭補

償費後，應將此項收益解繳國庫（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1項參

照）。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7日就系爭000號房屋召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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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都市更新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權屬事宜第二次協調

會」，該會紀錄結論記載：「…㈡為利都市更新事業推動，

本案更新事業計畫書所載系爭建物之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

費、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仍先暫列由本府（本市都市更

新處)領取。㈢本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後續就系爭建物權

屬研處結果，如未獲共識，雙方另協調或循行政訴訟解決爭

議」（見原審卷一第167頁），其後昇陽公司將系爭補償費

459萬5810元交由被上訴人領取（昇陽公司107年5月11日函

見原審卷一第169頁）。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辧法第19條第3項規定，有權受領系爭拆

遷補償費者為國產署，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領取系爭補償

費而受利益，致國產署受損害，國產署依民法179條前段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補償費，為有理由。

 ㈢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對國產署之無因管理債權73萬4022元

（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000號房屋46萬6398

元）部分有理由，餘為無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

產署386萬1788元（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109萬1679元、

000號房屋277萬0109元）。

 1.被上訴人抗辯：伊以下列債權主張抵銷：伊自100年9月起為

管理系爭房屋支出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

第1項有73萬4022元（即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系

爭000號房屋46萬6398元，含利息)之債權；倘若不成立無因

管理，國產署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伊支出維護管理費用之利

益，依民法第179條有61萬8605元（即系爭000巷0號房屋22

萬9424元、系爭000號房屋38萬9181元，不含利息)之債權；

又上訴人無權占用000、00地號土地，應返還自104年4月1日

起至107年12月19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40萬8553元；

另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軍備局與伊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

處分權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詎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

序，致伊未能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

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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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等語。上訴人則否認之。

 2.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定有明

文。被上訴人既對上訴人負有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債

務，則被上訴人得以上訴人對其所負債務，互為抵銷。上訴

人主張系爭補償費是由昇陽公司所發放，與被上訴人所主張

之管理有益費用為不同之債權債務人，並非互負債務，故不

符合民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云云，尚無足採。

 3.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

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

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

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

損害。」，軍備局為使系爭房屋參與都市更新，於100年9月

8日系爭會議將系爭房屋交予被上訴人管理，以待昇陽公司

核定拆除遷讓補償費，再交予昇陽公司實施都市更新計畫，

被上訴人於現況接管系爭房屋後，就系爭房屋進行清潔維

護、修繕管理、繳納房屋稅等合計73萬4022元（表列見原審

卷一第113至115頁即被證5：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維護管理

費用22萬9424元，利息3萬8200元，計26萬7624元；系爭000

號房屋之維護管理費用38萬9181元，利息7萬7217元，計46

萬6398元），有系爭房屋維護管理費用單據在卷可稽（見原

審卷一第639至737頁被證28），被上訴人並於107年10月3日

將持有之系爭000巷0號房屋及000地號土地點交予昇陽公

司，於107年10月22日將持有之系爭000號房屋及00地號土地

點交予昇陽公司，被上訴人將鑰匙點交予昇陽公司，約定後

續如有涉及環境週邊維護管理由昇陽公司負責，有點交完成

雙方確認單2紙附卷足憑（見本院卷三第43、44頁），經查

被上訴人上開管理事務，包含繳納房屋税、修繕牆垣圍籬、

防治病媒蚊及除草等項目，倘若被上訴人未為之，系爭房屋

將積欠稅捐、環境雜亂、孳生病媒蚊，則上開費用確屬維持

系爭房屋現狀之必要有益費用，乃利於國產署，並不違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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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署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

規定，請求國產署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應屬有

據，故被上訴人就無因管理債權73萬4022元主張抵銷部分，

為有理由。至上訴人抗辯其亦有委請商巡管云云，並提出原

證14之軍衛保全服務契約書5份為證，經查該5份契約之合約

期限分別為103年4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104年、105

年、106年、107年，委託人均為軍備局，受託人均為天下特

勤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見原審卷一第535至579頁），該5份

契約之附件「北部工營處營改空置營區統計表」經上訴人以

黃色螢光筆標示之「營區名稱」欄為「王廣法散戶」欄部

分，均記載台北市信義區，「土地面積（公頃）」欄記載

「0.0062」或「土地面積㎡」欄記載「62」、「地址」欄均

記載「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見原審卷一第

540、548、556、565、575頁），其中前2份契約除上開記載

外，另有「房建物(幢、座)」欄均記載為「0」（見原審卷

一第540、548頁），其餘3份契約並無「房建物(幢、座)」

欄（見原審卷一第556、565、575頁），查00地號為中華民

國所有，其面積為62平方公尺，有土地謄本在卷(見本院卷

二第423頁），上訴人亦陳明「原證14之62平方公尺位置在

系爭00地號土地範圍」(見本院卷三第82頁），可知軍備局

自103年4月1日起係就中華民國所有之00地號土地委請保全

公司巡查，至於房屋部分，前2份契約之「房建物(幢、

座)」欄已明白記載為「0」，後3份契約並無關於巡查房屋

之記載，至於系爭000巷0號房屋乃坐落於000地號，而非坐

落於00地號，是以上開5份契約之「地址」欄所載「臺北市

○○區○○路0段000巷0號」，應非委請巡查標的之意（此

由前2份契約另有「房建物(幢、座)」欄均記載為「0」可

知），又上開5份契約並未記載巡查標的包括系爭000號房

屋，且系爭000號房屋僅一部分位在00地號土地（詳如附表

二所示)，難認為上訴人有就系爭房屋為管理維護。被上訴

人為管理維護系爭房屋支出之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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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對國產署有無因管理返還請求權，主張抵銷部分為

有理由，則其依民法第179條以對國產署有上開管理維護費

用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主張抵銷部分，為無理由。

 4.系爭房屋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系爭會議之前，軍備

局與被上訴人已有共識因000、00地號土地及系爭房屋要參

與都市更新，而將土地撤銷撥用點還被上訴人，系爭房屋則

依修正前都市計畫法第36條第2項辦理，軍備局系爭會議將2

筆土地暨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現況接管等情，業如上㈡3.

所述，足見被上訴人明知系爭房屋後續要參與都市更新，由

昇陽公司依修正前都市計畫法第36條第2項核定拆除遷移補

償費，則系爭房屋在系爭會議交由被上訴人管理時，當有無

償借用所坐落土地之意思，且系爭房屋係由被上訴人管理，

並不構成無權占有，故被上訴人主張對國產署有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債權740萬8553元主張抵銷部分，為無理由。又

自系爭會議記錄觀之，軍備局與被上訴人並無就移轉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達成意思合致，業如上㈡3.所述，則被上

訴人主張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已達成移轉事實上處分權之合

意，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其未能取得系爭房屋

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

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

主張抵銷云云，為無理由。

 5.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就系爭房屋對國產署之無因管理債權

73萬4022元(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000號房屋

46萬6398元)部分為有理由，餘為無理由。抵銷後，被上訴

人 應 給 付 國 產 署 386 萬 1788 元 ( 計 算 式 ： 4,595,810-

734,022=3,861,788)（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109萬1679

元、000號房屋277萬0109元）。

 ㈣國產署提起本件訴訟未違反誠信原則，亦無權利濫用之虞。

 1.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房屋拆遷補償費已納入都市更新基金，

倘依國產署所請而予以返還，勢將有害於都市更新之公共利

益，且兩造向來僅就系爭000號房屋之權利歸屬進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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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使伊信賴國產署已無對系爭000巷0號房屋主張權利之意

思，故國產署之主張為違反誠信原則，且有權利濫用之虞等

語。國產署則否認之。   

 2.系爭房屋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系爭會議之前，軍備

局與被上訴人已有共識因000、00地號土地及系爭房屋要參

與都市更新，而將土地撤銷撥用點還被上訴人，系爭房屋則

依修正前都市計畫法第36條第2項辦理，業如上㈡3.所述，

國產署並105年5月23日函被上訴人表示系爭000號房屋之拆

遷補償費應由國產署領取（見原審卷卷一第346頁），被上

訴人於106年11月17日就系爭000號房屋召開協調會，協調會

之結論記載「先暫列由本府（本市都市更新處)領取」「本

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後續就系爭建物權屬研處結果，如未

獲共識，雙方另協調或循行政訴訟解決爭議」（見原審卷一

第167頁）。至被上訴人於100年10月18日函請軍備局提供系

爭房地財產成本資料，軍備局於同年月28日函覆房屋核定現

值及土地公告現值總價（見原審卷一第117、119頁），僅為

軍備局依被上訴人要求提供資料，尚難因此認為國產署不請

求返還系爭補償費。此外，國產署並無特殊舉措使被上訴人

信賴不請求返還系爭補償費，則國產署提起本件訴訟乃合法

行使權利，無違誠信原則，又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

第3項、第36條第2項，修正前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辧法第

1條、第19條第3項，國有財產法第1條、第9條第2項規定，

系爭補償費應由國產署領取，國產署請求反還系爭補償費，

為正當行使權利，無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故被上訴人

主張國產署本件請求違反誠信原則且有權利濫用之虞云云，

尚難採憑。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

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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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

定利率；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

明定。查本件國產署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金額，並無約定給

付期限，國產署就系爭00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部分請求108年

7月25日聲請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8年7月

30日(筆錄見本院卷一第104頁）起，就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

遷補償費部分請求追加備位之訴之翌日即113年9月25日（筆

錄見本院卷三第127、129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屬有據，應予准許。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原應返還系爭00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323萬

6507元予國產署，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就系爭000號房屋於46

萬6398元部分為有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277

萬0109元，則國產署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應給付國產署277萬0109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訴人

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

分，為國產署敗訴之判決，容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

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其敗

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追加之訴部

分，被上訴人原應返還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

9303元予國產署，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就系爭000巷0號房屋於

26萬7624元部分為有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

109萬1679元，則國產署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償費109萬1679元，及自113年9

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追加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摘要如附表三所示）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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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

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古振暉

                             法  官 汪曉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英彥             

             

附表一系爭房屋所坐落土地之土地登記資訊

附表二系爭房屋相關資訊

編號 土地地號 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備註

1 臺北市○○區○○

段0○段0000地號

865 臺北市 臺北市都

市更新處

00○○○○○○段000000地號

2.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39至463頁

2 同上○段00地號 120 臺北市 臺北市都

市更新處

00○○○○○○段00000地號

2.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25至435頁

3 同上○段00地號 62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

1.重測前：○○段0000-000地號

2.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13至423頁

編號 房屋門牌

號碼

主要構造 拆算面

積㎡

實補償金

額

房屋所坐落土地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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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聲明、抵銷抗辯及本院判決結果摘要

1 臺北市

○○區

○○路0

段000巷0

號

地上層

1-2F

264.38 1,281,915 依上訴人所提原證11第4頁圖說（見原審卷一第181

頁，即本判決附件一)，系爭000巷0號房屋坐落於臺

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土地。磚造 52.90 63,652

遮雨棚 6.90 13,736

小計 1,359,303

2 同上段

000號

RC地上層

1-3F

592.02 2,870,564 1.依上訴人所提原證11第4頁圖說（即本判決附件

一)，系爭000號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區○○段

0○段0000○00○00地號土地。

2.被上訴人主張：如上訴人所提財政部100年8月9日

台財產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附附件所載，系

爭000號房屋坐落土地面積共計203㎡（見原審卷

一第288頁），占用000地號土地136.79㎡、占用

00地號土地10.48㎡、占用00地號土地55.73㎡

（見本院卷四第22頁）。上訴人未提出系爭房屋

所坐落各地號土地之面積，僅表示「被上訴人主

張系爭房屋占用被上訴人土地之面積，因為並無

實際測量，故並不足採信」（見本院卷四第82

頁)。

RC地下室 65.78 319,813

磚造 27.22 32,752

遮雨棚 6.72 13,378

小計 3,236,507

說明：

1.系爭房屋原係警備總部於60年間興建作為招待所使用之公用不動產，軍備局92年間設立後，軍備局

為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因為要參與都市更新，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系爭會議，將000及00地號土

地廢止撥用點交發還予被上訴人，同時將系爭房屋交付予同意按現況接管之被上訴人，僅能認為是

將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為事實上之管理使用，尚難認為有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被上

訴人之意思。

2.上開表列房屋之主要構造、拆算面積、實補償金額欄之內容，詳昇陽公司108年3月29日昇陽(000)

字第000號函附件一，見原審卷一第516頁。

3.系爭房屋於107年8月6日核發拆除執照起6個月內由昇陽公司拆除。

一審聲明及抵銷抗辯 二審聲明及抵銷

抗辯

本院判決結果

上訴人一審聲明：

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323萬6507元，及自108

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系爭000號房屋部分）

被上訴人應給付軍備局135萬9303元，及自108

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系爭000巷0號房屋部分）

上訴人二審聲

明：

聲明同第一審。

倘若系爭000巷0

號房屋有權受領

系爭拆遷補償費

者為國產署，而

非軍備局，則追

加請求被上訴人

返還國產署系爭

000巷0號房屋拆

遷補償費135萬

6507 元，及自

108年7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

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27

7萬0109元，及自108年7

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上訴部分，系爭000號

房屋補償費抵銷後金額）

其餘上訴駁回（含國產署

就系爭000號房屋抵銷抗

辯有理由，及軍備局就系

爭000巷0號房屋部分）。

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

109萬1679元，及自113年

9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追加之訴系爭000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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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

巷0號房屋補償費抵銷後

金額）

其餘追加之訴駁回（被上

訴人就000巷0號房屋抵銷

抗辯有理由部分）。

被上訴人一審抵銷抗辯：

被上訴人為管理系爭房屋支出有益必要費用，依

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對軍備局、國產署

有26萬7624元、46萬6398元之債權；上訴人無法

律上原因而受有伊支出上開維護管理費用之利

益，依民法第179條對軍備局、國產署有22萬

9424元、38萬9181元之債權；又軍備局、國產署

無權占用000、00地號土地，應返還自104年4月1

日起至107年12月19日止以公告地價年息5%計算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06萬9919元、433萬8634

元。另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軍備局與伊就移轉系

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已達成意思合致，詎軍備

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使伊迄今未能取得

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

償費之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

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

被上訴人二審抵

銷抗辯：

抵銷抗辯同第一

審。倘若有權受

領系爭拆補償費

者為國產署（不

包含軍備局)，

抵銷抗辯改為全

數就國產署為

之。國產署113

年9月24日始追

加 請 求 135 萬

9303元，利息不

得自108年7月30

日起算。

被上訴人為管理維護系爭房

屋支出之有益必要費用，依

民法第176條第1項對國產署

有無因管理返還請求權73萬

4022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

26萬7624元，系爭000號房

屋 署 46 萬 6398 元 ， 含 利

息)，主張抵銷部分為有理

由，餘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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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國防部軍備局
法定代理人  林文祥    同上
上  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蔚中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法定代理人  陳建華  
訴訟代理人  林光彥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靖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11月1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490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列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新臺幣貳佰柒拾柒萬零壹佰零玖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應給付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新臺幣壹佰零玖萬壹仟陸佰柒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八十四，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國防部軍備局［下稱軍備局，與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合稱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原為吳慶昌，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林文祥，有國防部人事派令在卷可稽，業已具狀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397頁、第471頁)；被上訴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法定代理人由陳信良變更為陳建華，有臺北市政府民國111年2月17日府授人任字第1110105599號函可稽(本院卷一第255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253頁)；均應予准許。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準用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甚明。又原告多數的主觀預備合併之訴，如先、備位原告之主張在實質上、經濟上具有同一性（非處於對立之地位），並得因任一原告勝訴而達訴訟之目的，或在無礙於對造防禦而生訴訟不安定或在對造甘受此「攻防對象擴散」之不利益情形時，為求訴訟之經濟、防止裁判矛盾、發見真實、擴大解決紛爭、避免訴訟延滯及程序法上之紛爭一次解決，並從訴訟為集團之現象暨主觀預備合併本質上乃法院就原告先、備位之訴定其審判順序及基於辯論主義之精神以觀，自非不得合併提起（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1078號判決參照）。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拆遷補償費新臺幣(下同)135萬9303元予軍備局、同段000號房屋（下稱系爭000號房屋，與系爭000巷0號房屋合稱系爭房屋）之拆遷補償費323萬6507元予國產署，上訴人嗣主張倘若系爭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追加備位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國產署459萬5810元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9頁），查上訴人在原審及本院均主張國產署為系爭00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並一貫聲明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000號房屋之拆遷補償費323萬6507元予國產署，則追加之訴僅係針對系爭000巷0號房屋部分，故其追加之訴為：倘若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而非軍備局時，追加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9303元予國產署，核與原訴基礎事實同一，依上說明，雖被上訴人不同意（見本院卷三第129頁），仍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後勤處（下稱警備總部）所興建（系爭000巷0號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土地，系爭000號房屋坐落於同小段000、00、00地號土地，詳如附件一、二所示），於軍備局設立後，依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條例第6條（即現行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第8條）規定，由軍備局為管理機關。嗣軍備局以用途廢止為由，就000、00地號土地辦理撤銷撥用(後改稱廢止撥用)，於100年9月8日未經正式撥用程序將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暫行接管。軍備局於104年8月25日將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000號房屋辦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交還國產署，產權亦由國產署取得；系爭000巷0號房屋則仍以軍備局為管理機關。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為有權拆遷之人，並據此有權受償拆遷補償費，上訴人領取拆遷補償費後，應將補償費繳入國庫。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未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辦理撥用，自無法取得管理機關或所有人之地位，亦未能取得事實上處分權，詎被上訴人逕向都市計畫實施者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昇陽公司)領取系爭房屋因參與「臺北市○○區○○段0○段00地號4筆土地（基隆路B 基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之拆遷補償費459萬5810元（依昇陽公司就系爭房屋之拆算面積計算，系爭000巷0號房屋補償費135萬9303元，系爭000號房屋補償費323萬6507元，下合稱系爭補償費），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伊受有無法領取系爭補償費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返還並加計自108年7月25日聲請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8年7月30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其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軍備局135萬9303元，及自即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323萬6507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倘若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而非軍備局時，追加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9303元予國產署，追加之訴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135萬9303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由軍備局原始起造，否認軍備局為事實上處分權人。縱認軍備局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與伊召開王廣法散戶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地號等2筆臺北市有土地撤銷撥用點交發還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既載明「經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同意按現況接管」，並將系爭房屋點交予伊，且對於伊每年繳納系爭房屋房屋稅、編列費用維護管理系爭房屋，而以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地位自居之情形，亦無反對，應認軍備局於伊現況接管系爭房屋時，已讓與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予伊，伊本於系爭房屋之實質管理及使用人地位領取拆遷補償費，符合99年5月12日公布施行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自有法律上原因。倘若法院認為伊非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而認上訴人對伊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則伊以對上訴人之下列債權主張抵銷：伊自100年9月起為上訴人管理系爭房屋支出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對上訴人有73萬4022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系爭000號房屋46萬6398元)之債權；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伊支出上開維護管理費用之利益，依民法第179條對上訴人有61萬8605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22萬9424元、系爭000號房屋38萬9181元）之債權；又系爭房屋無權占用000、00地號土地，應返還自104年4月1日起至107年12月19日止以公告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40萬8553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306萬9919元、系爭000號房屋433萬8634元)。倘若系爭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則伊之抵銷抗辯改為全數就國產署為之。另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軍備局與伊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已達成意思合致，詎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使伊迄今未能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末以，系爭房屋拆遷補償費已納入都市更新基金，倘依上訴人所請而予以返還，勢將有害於都市更新之公共利益，且兩造向來僅就系爭000號房屋之權利歸屬進行協調，足使伊信賴軍備局已無對系爭000巷0號房屋主張權利之意思，故上訴人之主張實已違反誠信原則，且有權利濫用之虞。國產署113年9月24日始追加請求135萬9303元，利息不得自108年7月30日起算等語，資為抗辯。
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房屋沒有使用執照，亦未經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系爭房屋於107年8月6日核發拆除執照起6個月內由昇陽公司拆除(筆錄見本院卷三第69頁）。系房屋拆除之前，系爭000巷0號房屋坐落於000地號土地；系爭000號房屋坐落於000、00、00地號土地。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為臺北市，管理機關為被上訴人；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為國產署(土地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23、437、463頁)。
　㈡000、00地號土地原撥用予國防部軍備局，嗣因撥用用途廢止，經行政院以100年7月27日函准廢止撥用，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會同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及被上訴人，召開撤銷撥用點交發還會議，會議紀錄記載：000、00地號2筆臺北市有土地暨地上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經被上訴人同意按現況接管，由軍備局就系爭房屋製作列管建物清冊、就000及00地號土地製作移接清冊，併將會議紀錄函送移接雙方辦理會銜用印(見被證15，即本判決附件三)。　
　㈢軍備局於000年0月間將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000號房屋辦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於104年8月12日就系爭000號房屋、00地號土地製作移接清冊，並由國產署函請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將00地號國有土地管理機關變更（見原審卷一第31至35頁原證4）。
　㈣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7日與上訴人就系爭000號房屋召開協調會，結論為本案更新事業計畫書所載系爭建物之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仍先暫列由被上訴人領取，被上訴人與國產署後續如未獲共識，雙方另協調或循訴訟解決爭議，有「為釐清『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等4筆土地（○○路B基地)都市○○○○○○○○○○○○○○○○○○○○○路○段000號）本市都市更新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權屬事宜第二次協調會紀錄」在卷（見原審卷一第57頁原證3）。
　㈤為辦理「擬定臺北市○○區○○段0○段00地號等4筆土地(基隆路B基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昇陽公司就系爭房屋之拆除，補償拆遷補償費共計459萬5810元（詳如附表二所示)，並由被上訴人領取（昇陽公司107年5月11日函見原審卷一第169頁）。
　㈥被上訴人於107年10月3日將系爭000巷0號房屋及000地號土地點交予昇陽公司，於107年10月22日將系爭000號房屋及00地號土地點交予昇陽公司（點交完成雙方確認單見本院卷三第43、44頁）。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被上訴人向昇陽公司領取系爭補償費為不當得利，應予返還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為抵銷抗辯。經查：
  ㈠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管理機關原為軍備局，104年8月25日起系爭000號房屋之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為國產署，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管理機關仍為軍備局。
  1.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早年由警備總部興建，為國有財產，事實上處分權人是中華民國，軍備局是管理機關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9頁）。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房屋之原始所有權人為何者已不可考等語。
  2.警備總部於60年9月19日函請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同意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48條規定辦理附位置圖及配置圖以利靖園營區遷建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7至179頁，其附圖如附件二所示）。依當時有效（即53年9月24日修正）之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警勤區警員在警勤區內應隨時稽查，遇有新違章建築發生，應立勒令停工…。」，第19條第1項前段規定：「新違章建築在未拆除前，不准接電、接水及營業登記。如係竊佔公有土地而為違章建築者，該土地管理機關之負責人員應引用刑法第320條之規定以竊盜之罪，否則以廢弛職務。」，第48條規定：「軍事機關建造之建築物，如確係公用或為軍事上之需要，具有機密性與時間性，並不妨礙當地都市計劃或公共安全者，應檢具國防部或各軍總部之證明，將擬建地點通知當地地方政府予以指定建築線，並取得其證明後，不受本辦法之限制。」，可知依當時新違章建築原則上會受取締，但軍事機關建造之建築物得不受限制。警備總部於60年間函請台北市政府公務局同意辦理如附件二所示之建築，其位置與附件一所示系爭房屋之位置大致相同，位置形狀雖略有差異，但時隔四十年，增建或部分改建在所難免，且自系爭房屋99年及100年間照片(見原審卷一第246、247頁）觀之，為3層樓RC造及2層樓加強磚造舊式房屋，顯已歷有年所，又警備總部於60年10月29日向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築執照並取得建築執照，有建築執照存根及建築執照申請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53、175、176頁即原證10、11），建築執照存根及建築執照申請書所載之建築地址○○路○○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重測後為○○段0○段00、00-0、00地號，有土地謄本足憑(見本院卷二第413至463頁），再建築執照記載建築物為鋼筋混凝土造3層1座、加強磚造2層1座，與系爭會議紀錄「地上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3層樓RC、2層樓加強磚造)」相符，亦與昇陽公司之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說明資料記載「原軍方未登記建物2層樓3層樓各1棟(000號、000巷0號)」及「其他改良物拆遷補償費拆算表」記載系爭000號房屋主要構造為「RC地上1-3F」、系爭000巷0號房屋主要構造為磚造「1-2F」（見原審卷一第59、516頁）相符，被上訴人復未舉反證證明系爭房屋非由警備總部興建或係他人興建，則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由警備總部興建，並非無據。又建築執照存根及建築執照申請書之「建物用途」欄記載為「招待所」（見原審卷一第153、175頁），原證6之撤銷撥用不動產說明書亦記載「臺北市政府將上述2筆土地無償撥交警備部使用，民國60年間即作為招待所使用」（見原審卷一第43頁）。再軍備局曾對占用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趙建華起訴請求返還不當得利，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4474號民事判決認為，系爭000巷0號房屋原為總備總部於60年間所建，王廣法擔任軍職時占用該房屋，王廣法97年5月29日死亡後，其女婿趙建華本於自己占有之意思管領該房屋，至100年1月18日始遷離，為無權占有，軍備局請求趙建華返還自97年5月30日起至100年1月18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等情，有該判決在卷(見原審卷一第155至159頁）。應認系爭房屋原係警備總部興建之公用不動產。
  3.67年7月17日修正之國防部組織法第5條第2項規定：「動員戡亂時期於重要地區設置警備總司令部或司令部；其組織由國防部定之。」，89年1月19日修正之國防部組織法第7條規定：「國防部設軍備局，掌理軍備整備事項；其組織以法律定之。」，可知警備總部及軍備局均為國防部之所屬機關，軍備局掌理軍備整備事項。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條例（92年1月22日公布、103年1月29日廢止）第2條規定：「國防部軍備局 (以下簡稱本局) 承國防部部長之命，主管國軍軍備整備事項。」第6條規定：「國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部隊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以本局為管理機關。」，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101年12月12日公布、102年1月1日施行）第1條規定：「國防部為辦理國軍軍備整備事項，特設軍備局（以下簡稱本局）。」第8條規定：「國防部及所屬機關(構)、軍事學校、部隊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以本局為管理機關。」，明文規定軍備局辦理國軍軍備整備事項，為國防部及所屬機關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之管理機關。系爭房屋為國防部所屬機關警備總部於60年間興建使用之公有不動產，92年軍備局設立後，軍備局為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軍備局依國有財產法第33至35條規定將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000號房屋辦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於104年8月25日交還國產署，故國產署成為系爭000號房屋之管理機關，而系爭000巷0號房屋仍以軍備局為管理機關。
  ㈡系爭補償費之領取權人為國產署，被上訴人應返還不當得利予國產署。
  1.上訴人主張：伊等為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為系爭補償費之領取權人，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逕自認為已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並領取系爭補償費而受有利益，致伊等受有無法領取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補償費等語。被上訴人抗辯：縱使系爭房屋原屬中華民國所有，然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將系爭房屋交由伊按現狀接管，伊因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依96年7月4日修正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規定第2項規定，公用不動產應配合當地都市更新計畫，無須依國有財產法第33至35條辦理變更為非公用，由該非公用不動產管理機關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領取補償費，故伊有權領取系爭補償費等語。
  2.108年1月30日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108年1月30日條次變更為46條第1項）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並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之，不受土地法第25條、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28條、第66條、預算法第25條、第26條、第86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立法理由為：「鑑於過去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經驗，更新地區內之公有土地及建築物因有於土地法第25條規定『省（市）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10年期間之租賃。』、國有財產法第7條規定國有財產收益及處分，依預算程序為之，其收入應解繳國庫，或依公營事業有關規定程序辦理；同法第28條規定『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同法第66條規定財政部應於每一會計年度開始前，對於公用財產之異動計畫及非公用財產之管理或經營計畫加具審查意見，呈報行政院；其涉及處分事項者，並應列入中央年度總預算，以及預算法規定公有財產之處分均應列入總預算，並依預算程序辦理等限制，使公有土地無法適時提供參與都市更新，致影響都市更新建設之推動，爰於第1項明定排除。」，可知為使國有財產「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規定不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國有財產收益處分依預算程序為之、國有財產法第28條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之規定；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之規定，僅「參加都市更新」之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28條之限制，而不及於其他處分，故國有財產除「參加都市更新」以外之處分，仍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28條之限制。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2項（現行法為第46條第2項）規定：「公有土地及建築物為公用財產而須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者，應配合當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理機關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統籌處理，不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相關規定。」，其立法理由為：「因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規定之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程序甚為繁瑣，恐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爰於第2項予以排除，並規定變更後之非公用財產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理機關統籌處理，以利執行。」，可知為配合當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避免程序繁瑣、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而規定排除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程序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相關規定，並為利於都市更新之執行，而規定變更後之非公用財產由各該級政府統籌處理，其目的僅在於「避免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及利於執行」；故國有公用財產除「配合都市更新而須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以外之事項，仍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規定。本件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依國有財產法第27條第1項規定，不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國有財產收益處分依預算程序為之、國有財產法第28條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規定之限制，另外，為避免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及利於執行，排除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程序，亦排除適用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臺北市政府管理市有財產）等規定，軍備局得將屬國有財產之系爭房屋現實交付被上訴人統籌處理參與都市更新（例如：被上訴人受軍備局現實交付系爭房屋後，得以與昇陽公司連繫，由被上訴人導引昇陽公司至系爭房屋現場勘驗核定拆除遷移補償費；被上訴人並得以將系爭房屋交付予昇陽公司代為拆除等）。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僅係為利於都市更新計畫執行之相關規定，並未將系爭房屋自國有財產變更為臺北市之市有財產，亦未將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自上訴人變更為被上訴人，亦未將系爭房屋之拆除遷移補償費之領取權人自上訴人變更為被上訴人。故被上訴人抗辯：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2項規定，系爭房屋配合都市更新計畫時，應由伊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領取拆除遷移補償費云云，並不足採。
  3.按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國家依據法律規定，或基於權力行使，或由於預算支出之財產，為國有財產，凡不屬於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財產，均應視為國有財產；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綜理國有財產事務，非公用財產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管理機關；其由機關、部隊使用之國有財產為公用財產，公用財產雖以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但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此觀國有財產法第1條前段、第2條、第4條第2項第1款、第9條、第11條、第12條、第28條之規定自明；又國有財產不因其尚未登記為國有而有異；國有公用財產性質上屬不融通物（不具融通性)，管理機關對之不得為任何處分，倘若管理機關違反禁止之規定，對於公用財產為處分，依民法第71條規定，該處分為無效（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1777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412號判決參照）。次按建物之物權，由出資興建者取得其所有權，與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有別，後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此觀民法第758條第1項規定甚明；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下稱保存登記）之建物，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僅得以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讓與人讓與事實上處分權，以當事人間之讓與合意及讓與人將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交付，受讓人因讓與合意及受領交付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倘若管理機關讓與事實上處分權之標的為國有公用財產，由於對於公用財產所為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亦屬對於公用財產之處分，因違反國有財產法第28條關於不得為任何處分之禁止規定，該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為無效，簡言之，管理機關對於國有財產無權為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軍備局於100年5月23日函台北市政府財政局，其說明二記載：「旨揭2筆市有土地撤銷撥用案，經查現況尚有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及1座圍牆，有關本案國有建物參與都市更新，請惠予查告後續處理方式，俾據以辦理後續撤銷撥用事宜。」（見原審卷一第323頁）。被上訴人於100年6月10日函台北市政府財政府（副本送軍備局、昇陽公司）：「所詢國防部軍備局經管坐落本市○○區○○0000○00地號等2筆市有土地內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及1座圍牆參與都市更新處理方式，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補償金額內扣回；對補償金額有異議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請參依前開規定辦理。」（見原審卷一第327頁），被上訴人回覆軍備局表示系爭房屋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處理，即由昇陽公司查定系爭房屋之拆遷補償金額並補償之，代為拆除費用在該金額內扣回。軍備局因此100年6月23日撤銷撥用不動產申請書記載：「土地部分依現況辦理撤銷撥用；另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及1座圍牆部分，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辦理。」（見原審卷一第45頁），又於100年9月8日召開系爭會議，系爭會議紀錄之「會議情形」欄記載：「本(8)日點還『王廣法散戶』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地號等2筆臺北市有土地，面積0.0985公頃暨地上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3層樓RC、2層樓加強磚造）及1座建物(圍牆)，經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同意按現況接管。」，「會議結論」欄記載：「由本處繕造房地移交清冊，併將會議紀錄函送移接雙方辦理會銜用印。」，軍備局就系爭房屋製作列管建物清冊、就000及00地號土地製作移接清冊，有系爭會議紀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9頁、第109至111頁、第230至232頁、第295至298頁、第335至338頁，即本判決附件三），系爭會議名稱為「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召開王廣法散戶坐落台北市○○區○○段0○段0000○00地號等2筆臺北市有土地撤銷撥用點交發還會議」，且其會議情形為被上訴人同意土地暨房屋按現況接管，可知軍備局召開系爭會議，主要係因000及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房屋要參與都市更新，而將000及00地號土地廢止撥用點交發還予被上訴人，同時將土地上之國有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現況接管，由昇陽公司查定拆遷補償費金額並扣回代為拆除費用後補償。自系爭會議紀錄之文義觀之，軍備局將系爭房屋交付予同意按現況接管之被上訴人，並無移轉事實上處分權之意思合致，僅能認為是為參與都市更新之目的將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為事實上之管理使用，尚難認為軍備局有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被上訴人之意思；被上訴人抗辯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伊云云，並不足採。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係規定就「參加都市更新」之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28條之限制，而不及於其他處分，則除「參加都市更新」以外之處分，仍受國有財產法第28條之限制；故縱令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被上訴人，依國有財產法第28條禁止處分之規定，其讓與亦屬無效，被上訴人未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併予敘明。
  4.100年5月24日修正（即昇陽公司於107年間發給系爭補償費時有效）之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4條前段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合法建築物及其他改良物之拆遷補償費應由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查定。」，108年1月30日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權利變換計畫表應表明之事項及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同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前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108年6月17日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同辦法第19條第3項規定：「實施者為第1項之通知時，除政府代管或法院強制執行者外，並應通知所有權人領取本條例第36條第2項之補償金額。」，可知因權利變換而拆遷建物之有權受領拆遷補償費者，為所有權人，不包含事實上處分權人。又依國產法第1條、第9條第2項規定，對國有財產有處分之權能者，為國產署（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1843號判決參照)。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為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者昇陽公司代為拆除，昇陽公司扣除代為拆除費用後發放系爭補償費時，依上開規定，有權受領系爭拆遷補償費者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國產署領取系爭補償費後，應將此項收益解繳國庫（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1項參照）。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7日就系爭000號房屋召開「本市都市更新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權屬事宜第二次協調會」，該會紀錄結論記載：「…㈡為利都市更新事業推動，本案更新事業計畫書所載系爭建物之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仍先暫列由本府（本市都市更新處)領取。㈢本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後續就系爭建物權屬研處結果，如未獲共識，雙方另協調或循行政訴訟解決爭議」（見原審卷一第167頁），其後昇陽公司將系爭補償費459萬5810元交由被上訴人領取（昇陽公司107年5月11日函見原審卷一第169頁）。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辧法第19條第3項規定，有權受領系爭拆遷補償費者為國產署，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領取系爭補償費而受利益，致國產署受損害，國產署依民法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補償費，為有理由。
  ㈢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對國產署之無因管理債權73萬4022元（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000號房屋46萬6398元）部分有理由，餘為無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386萬1788元（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109萬1679元、000號房屋277萬0109元）。
  1.被上訴人抗辯：伊以下列債權主張抵銷：伊自100年9月起為管理系爭房屋支出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有73萬4022元（即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系爭000號房屋46萬6398元，含利息)之債權；倘若不成立無因管理，國產署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伊支出維護管理費用之利益，依民法第179條有61萬8605元（即系爭000巷0號房屋22萬9424元、系爭000號房屋38萬9181元，不含利息)之債權；又上訴人無權占用000、00地號土地，應返還自104年4月1日起至107年12月19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40萬8553元；另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軍備局與伊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詎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伊未能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等語。上訴人則否認之。
  2.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既對上訴人負有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債務，則被上訴人得以上訴人對其所負債務，互為抵銷。上訴人主張系爭補償費是由昇陽公司所發放，與被上訴人所主張之管理有益費用為不同之債權債務人，並非互負債務，故不符合民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云云，尚無足採。
  3.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軍備局為使系爭房屋參與都市更新，於100年9月8日系爭會議將系爭房屋交予被上訴人管理，以待昇陽公司核定拆除遷讓補償費，再交予昇陽公司實施都市更新計畫，被上訴人於現況接管系爭房屋後，就系爭房屋進行清潔維護、修繕管理、繳納房屋稅等合計73萬4022元（表列見原審卷一第113至115頁即被證5：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維護管理費用22萬9424元，利息3萬8200元，計26萬7624元；系爭000號房屋之維護管理費用38萬9181元，利息7萬7217元，計46萬6398元），有系爭房屋維護管理費用單據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639至737頁被證28），被上訴人並於107年10月3日將持有之系爭000巷0號房屋及000地號土地點交予昇陽公司，於107年10月22日將持有之系爭000號房屋及00地號土地點交予昇陽公司，被上訴人將鑰匙點交予昇陽公司，約定後續如有涉及環境週邊維護管理由昇陽公司負責，有點交完成雙方確認單2紙附卷足憑（見本院卷三第43、44頁），經查被上訴人上開管理事務，包含繳納房屋税、修繕牆垣圍籬、防治病媒蚊及除草等項目，倘若被上訴人未為之，系爭房屋將積欠稅捐、環境雜亂、孳生病媒蚊，則上開費用確屬維持系爭房屋現狀之必要有益費用，乃利於國產署，並不違反國產署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國產署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應屬有據，故被上訴人就無因管理債權73萬4022元主張抵銷部分，為有理由。至上訴人抗辯其亦有委請商巡管云云，並提出原證14之軍衛保全服務契約書5份為證，經查該5份契約之合約期限分別為103年4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104年、105年、106年、107年，委託人均為軍備局，受託人均為天下特勤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見原審卷一第535至579頁），該5份契約之附件「北部工營處營改空置營區統計表」經上訴人以黃色螢光筆標示之「營區名稱」欄為「王廣法散戶」欄部分，均記載台北市信義區，「土地面積（公頃）」欄記載「0.0062」或「土地面積㎡」欄記載「62」、「地址」欄均記載「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見原審卷一第540、548、556、565、575頁），其中前2份契約除上開記載外，另有「房建物(幢、座)」欄均記載為「0」（見原審卷一第540、548頁），其餘3份契約並無「房建物(幢、座)」欄（見原審卷一第556、565、575頁），查00地號為中華民國所有，其面積為62平方公尺，有土地謄本在卷(見本院卷二第423頁），上訴人亦陳明「原證14之62平方公尺位置在系爭00地號土地範圍」(見本院卷三第82頁），可知軍備局自103年4月1日起係就中華民國所有之00地號土地委請保全公司巡查，至於房屋部分，前2份契約之「房建物(幢、座)」欄已明白記載為「0」，後3份契約並無關於巡查房屋之記載，至於系爭000巷0號房屋乃坐落於000地號，而非坐落於00地號，是以上開5份契約之「地址」欄所載「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應非委請巡查標的之意（此由前2份契約另有「房建物(幢、座)」欄均記載為「0」可知），又上開5份契約並未記載巡查標的包括系爭000號房屋，且系爭000號房屋僅一部分位在00地號土地（詳如附表二所示)，難認為上訴人有就系爭房屋為管理維護。被上訴人為管理維護系爭房屋支出之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對國產署有無因管理返還請求權，主張抵銷部分為有理由，則其依民法第179條以對國產署有上開管理維護費用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主張抵銷部分，為無理由。
  4.系爭房屋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系爭會議之前，軍備局與被上訴人已有共識因000、00地號土地及系爭房屋要參與都市更新，而將土地撤銷撥用點還被上訴人，系爭房屋則依修正前都市計畫法第36條第2項辦理，軍備局系爭會議將2筆土地暨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現況接管等情，業如上㈡3.所述，足見被上訴人明知系爭房屋後續要參與都市更新，由昇陽公司依修正前都市計畫法第36條第2項核定拆除遷移補償費，則系爭房屋在系爭會議交由被上訴人管理時，當有無償借用所坐落土地之意思，且系爭房屋係由被上訴人管理，並不構成無權占有，故被上訴人主張對國產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權740萬8553元主張抵銷部分，為無理由。又自系爭會議記錄觀之，軍備局與被上訴人並無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達成意思合致，業如上㈡3.所述，則被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已達成移轉事實上處分權之合意，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其未能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主張抵銷云云，為無理由。
  5.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就系爭房屋對國產署之無因管理債權73萬4022元(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000號房屋46萬6398元)部分為有理由，餘為無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386萬1788元(計算式：4,595,810-734,022=3,861,788)（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109萬1679元、000號房屋277萬0109元）。
  ㈣國產署提起本件訴訟未違反誠信原則，亦無權利濫用之虞。
  1.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房屋拆遷補償費已納入都市更新基金，倘依國產署所請而予以返還，勢將有害於都市更新之公共利益，且兩造向來僅就系爭000號房屋之權利歸屬進行協調，足使伊信賴國產署已無對系爭000巷0號房屋主張權利之意思，故國產署之主張為違反誠信原則，且有權利濫用之虞等語。國產署則否認之。   
  2.系爭房屋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系爭會議之前，軍備局與被上訴人已有共識因000、00地號土地及系爭房屋要參與都市更新，而將土地撤銷撥用點還被上訴人，系爭房屋則依修正前都市計畫法第36條第2項辦理，業如上㈡3.所述，國產署並105年5月23日函被上訴人表示系爭000號房屋之拆遷補償費應由國產署領取（見原審卷卷一第346頁），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7日就系爭000號房屋召開協調會，協調會之結論記載「先暫列由本府（本市都市更新處)領取」「本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後續就系爭建物權屬研處結果，如未獲共識，雙方另協調或循行政訴訟解決爭議」（見原審卷一第167頁）。至被上訴人於100年10月18日函請軍備局提供系爭房地財產成本資料，軍備局於同年月28日函覆房屋核定現值及土地公告現值總價（見原審卷一第117、119頁），僅為軍備局依被上訴人要求提供資料，尚難因此認為國產署不請求返還系爭補償費。此外，國產署並無特殊舉措使被上訴人信賴不請求返還系爭補償費，則國產署提起本件訴訟乃合法行使權利，無違誠信原則，又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第3項、第36條第2項，修正前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辧法第1條、第19條第3項，國有財產法第1條、第9條第2項規定，系爭補償費應由國產署領取，國產署請求反還系爭補償費，為正當行使權利，無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故被上訴人主張國產署本件請求違反誠信原則且有權利濫用之虞云云，尚難採憑。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明定。查本件國產署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金額，並無約定給付期限，國產署就系爭00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部分請求108年7月25日聲請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8年7月30日(筆錄見本院卷一第104頁）起，就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部分請求追加備位之訴之翌日即113年9月25日（筆錄見本院卷三第127、129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屬有據，應予准許。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原應返還系爭00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323萬6507元予國產署，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就系爭000號房屋於46萬6398元部分為有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277萬0109元，則國產署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277萬0109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訴人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國產署敗訴之判決，容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其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追加之訴部分，被上訴人原應返還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9303元予國產署，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就系爭000巷0號房屋於26萬7624元部分為有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109萬1679元，則國產署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償費109萬1679元，及自113年9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追加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摘要如附表三所示）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古振暉
                              法  官 汪曉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英彥                            
附表一系爭房屋所坐落土地之土地登記資訊
		編號

		土地地號

		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備註



		1

		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

		865

		臺北市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00○○○○○○段000000地號
2.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39至463頁



		2

		同上○段00地號

		120

		臺北市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00○○○○○○段00000地號
2.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25至435頁



		3

		同上○段00地號

		62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重測前：○○段0000-000地號
2.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13至423頁









附表二系爭房屋相關資訊
		編號

		房屋門牌號碼

		主要構造

		拆算面積㎡

		實補償金額

		房屋所坐落土地地號



		1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

		地上層
1-2F

		264.38

		1,281,915

		依上訴人所提原證11第4頁圖說（見原審卷一第181頁，即本判決附件一)，系爭000巷0號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土地。



		


		


		磚造

		52.90

		63,652

		




		


		


		遮雨棚

		6.90

		13,736

		




		


		


		小計

		


		1,359,303

		




		2

		同上段000號

		RC地上層1-3F

		592.02

		2,870,564

		1.依上訴人所提原證11第4頁圖說（即本判決附件一)，系爭000號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地號土地。
2.被上訴人主張：如上訴人所提財政部100年8月9日台財產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附附件所載，系爭000號房屋坐落土地面積共計203㎡（見原審卷一第288頁），占用000地號土地136.79㎡、占用00地號土地10.48㎡、占用00地號土地55.73㎡（見本院卷四第22頁）。上訴人未提出系爭房屋所坐落各地號土地之面積，僅表示「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占用被上訴人土地之面積，因為並無實際測量，故並不足採信」（見本院卷四第82頁)。



		


		


		RC地下室

		65.78

		319,813

		




		


		


		磚造

		27.22

		32,752

		




		


		


		遮雨棚

		6.72

		13,378

		




		


		


		小計

		


		3,236,507

		




		說明：
1.系爭房屋原係警備總部於60年間興建作為招待所使用之公用不動產，軍備局92年間設立後，軍備局為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因為要參與都市更新，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系爭會議，將000及00地號土地廢止撥用點交發還予被上訴人，同時將系爭房屋交付予同意按現況接管之被上訴人，僅能認為是將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為事實上之管理使用，尚難認為有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被上訴人之意思。
2.上開表列房屋之主要構造、拆算面積、實補償金額欄之內容，詳昇陽公司108年3月29日昇陽(000)字第000號函附件一，見原審卷一第516頁。
3.系爭房屋於107年8月6日核發拆除執照起6個月內由昇陽公司拆除。

		


		


		


		


		










附表三聲明、抵銷抗辯及本院判決結果摘要
		一審聲明及抵銷抗辯

		二審聲明及抵銷抗辯

		本院判決結果



		上訴人一審聲明：
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323萬6507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系爭000號房屋部分）
被上訴人應給付軍備局135萬9303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系爭000巷0號房屋部分）

		上訴人二審聲明：
聲明同第一審。倘若系爭000巷0號房屋有權受領系爭拆遷補償費者為國產署，而非軍備局，則追加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國產署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6507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277萬0109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部分，系爭000號房屋補償費抵銷後金額）
其餘上訴駁回（含國產署就系爭000號房屋抵銷抗辯有理由，及軍備局就系爭000巷0號房屋部分）。
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109萬1679元，及自113年9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追加之訴系爭000巷0號房屋補償費抵銷後金額）
其餘追加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就000巷0號房屋抵銷抗辯有理由部分）。





		被上訴人一審抵銷抗辯：
被上訴人為管理系爭房屋支出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對軍備局、國產署有26萬7624元、46萬6398元之債權；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伊支出上開維護管理費用之利益，依民法第179條對軍備局、國產署有22萬9424元、38萬9181元之債權；又軍備局、國產署無權占用000、00地號土地，應返還自104年4月1日起至107年12月19日止以公告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06萬9919元、433萬8634元。另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軍備局與伊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已達成意思合致，詎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使伊迄今未能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

		被上訴人二審抵銷抗辯：
抵銷抗辯同第一審。倘若有權受領系爭拆補償費者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抵銷抗辯改為全數就國產署為之。國產署113年9月24日始追加請求135萬9303元，利息不得自108年7月30日起算。

		被上訴人為管理維護系爭房屋支出之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對國產署有無因管理返還請求權73萬4022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系爭000號房屋署46萬6398元，含利息)，主張抵銷部分為有理由，餘為無理由。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國防部軍備局
法定代理人  林文祥    同上
上  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蔚中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法定代理人  陳建華  
訴訟代理人  林光彥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靖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
年11月1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4908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列第二項之訴部分
  ，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新臺幣貳佰柒拾柒萬零壹佰
  零玖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應給付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新臺幣壹佰零玖萬壹仟陸佰
  柒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
  八十四，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國防部軍備局［下稱軍備局，與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下稱國產署)合稱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原為吳慶昌，於本院審
  理中變更為林文祥，有國防部人事派令在卷可稽，業已具狀承
  受訴訟(本院卷二第397頁、第471頁)；被上訴人臺北市都市更
  新處法定代理人由陳信良變更為陳建華，有臺北市政府民國11
  1年2月17日府授人任字第1110105599號函可稽(本院卷一第255
  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253頁)；均應予准
  許。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
  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
  條第1項準用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甚明。又原告多數的主觀
  預備合併之訴，如先、備位原告之主張在實質上、經濟上具有
  同一性（非處於對立之地位），並得因任一原告勝訴而達訴訟
  之目的，或在無礙於對造防禦而生訴訟不安定或在對造甘受此
  「攻防對象擴散」之不利益情形時，為求訴訟之經濟、防止裁
  判矛盾、發見真實、擴大解決紛爭、避免訴訟延滯及程序法上
  之紛爭一次解決，並從訴訟為集團之現象暨主觀預備合併本質
  上乃法院就原告先、備位之訴定其審判順序及基於辯論主義之
  精神以觀，自非不得合併提起（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1078號
  判決參照）。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臺北市○○路
  0段0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拆遷補償費新
  臺幣(下同)135萬9303元予軍備局、同段000號房屋（下稱系爭
  000號房屋，與系爭000巷0號房屋合稱系爭房屋）之拆遷補償
  費323萬6507元予國產署，上訴人嗣主張倘若系爭拆遷補償費
  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追加備位請求被上訴
  人返還國產署459萬5810元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9頁），查上
  訴人在原審及本院均主張國產署為系爭00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
  之受領權人，並一貫聲明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000號房屋之
  拆遷補償費323萬6507元予國產署，則追加之訴僅係針對系爭0
  00巷0號房屋部分，故其追加之訴為：倘若系爭000巷0號房屋
  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而非軍備局時，追加請求被
  上訴人返還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9303元予國產
  署，核與原訴基礎事實同一，依上說明，雖被上訴人不同意（
  見本院卷三第129頁），仍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後勤處（下稱警
  備總部）所興建（系爭000巷0號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
  段0000地號土地，系爭000號房屋坐落於同小段000、00、00地
  號土地，詳如附件一、二所示），於軍備局設立後，依國防部
  軍備局組織條例第6條（即現行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第8條）規
  定，由軍備局為管理機關。嗣軍備局以用途廢止為由，就000
  、00地號土地辦理撤銷撥用(後改稱廢止撥用)，於100年9月8
  日未經正式撥用程序將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暫行接管。軍備
  局於104年8月25日將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000號房屋辦理變
  更為非公用財產後，交還國產署，產權亦由國產署取得；系爭
  000巷0號房屋則仍以軍備局為管理機關。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
  或管理機關為有權拆遷之人，並據此有權受償拆遷補償費，上
  訴人領取拆遷補償費後，應將補償費繳入國庫。系爭房屋為國
  有財產，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未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辦理撥用
  ，自無法取得管理機關或所有人之地位，亦未能取得事實上處
  分權，詎被上訴人逕向都市計畫實施者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昇陽公司)領取系爭房屋因參與「臺北市○○區○○段0○
  段00地號4筆土地（基隆路B 基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
  」之拆遷補償費459萬5810元（依昇陽公司就系爭房屋之拆算
  面積計算，系爭000巷0號房屋補償費135萬9303元，系爭000號
  房屋補償費323萬6507元，下合稱系爭補償費），屬無法律上
  原因而受利益，致伊受有無法領取系爭補償費之損害，爰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返還並加計自108年7月2
  5日聲請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8年7月30日起
  之法定遲延利息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其提起上訴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軍備局135萬930
  3元，及自即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㈢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323萬6507元，及自108年7月3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倘若系爭000巷0號
  房屋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而非軍備局時，追加請
  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9303元予
  國產署，追加之訴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135萬9303元
  ，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由軍備局原
  始起造，否認軍備局為事實上處分權人。縱認軍備局為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與伊召開王廣法
  散戶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地號等2筆臺北市有土地
  撤銷撥用點交發還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既載明
  「經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同意按現況接管」，並將系爭房屋
  點交予伊，且對於伊每年繳納系爭房屋房屋稅、編列費用維護
  管理系爭房屋，而以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地位自居之情形
  ，亦無反對，應認軍備局於伊現況接管系爭房屋時，已讓與系
  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予伊，伊本於系爭房屋之實質管理及使用
  人地位領取拆遷補償費，符合99年5月12日公布施行之都市更
  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自有法律上原因。倘若法院認為伊
  非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而認上訴人對伊之不當得利請
  求權存在，則伊以對上訴人之下列債權主張抵銷：伊自100年9
  月起為上訴人管理系爭房屋支出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2
  條、第176條第1項對上訴人有73萬4022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
  26萬7624元、系爭000號房屋46萬6398元)之債權；上訴人無法
  律上原因而受有伊支出上開維護管理費用之利益，依民法第17
  9條對上訴人有61萬8605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22萬9424元、
  系爭000號房屋38萬9181元）之債權；又系爭房屋無權占用000
  、00地號土地，應返還自104年4月1日起至107年12月19日止以
  公告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40萬8553元（系
  爭000巷0號房屋306萬9919元、系爭000號房屋433萬8634元)。
  倘若系爭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
  則伊之抵銷抗辯改為全數就國產署為之。另依系爭會議記錄可
  知軍備局與伊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已達成意思合致
  ，詎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使伊迄今未能取得系爭
  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
  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
  。末以，系爭房屋拆遷補償費已納入都市更新基金，倘依上訴
  人所請而予以返還，勢將有害於都市更新之公共利益，且兩造
  向來僅就系爭000號房屋之權利歸屬進行協調，足使伊信賴軍
  備局已無對系爭000巷0號房屋主張權利之意思，故上訴人之主
  張實已違反誠信原則，且有權利濫用之虞。國產署113年9月24
  日始追加請求135萬9303元，利息不得自108年7月30日起算等
  語，資為抗辯。
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房屋沒有使用執照，亦未經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系爭房
    屋於107年8月6日核發拆除執照起6個月內由昇陽公司拆除(
    筆錄見本院卷三第69頁）。系房屋拆除之前，系爭000巷0號
    房屋坐落於000地號土地；系爭000號房屋坐落於000、00、0
    0地號土地。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為臺北市，管理機
    關為被上訴人；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管理機
    關為國產署(土地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23、437、463頁)。
　㈡000、00地號土地原撥用予國防部軍備局，嗣因撥用用途廢止
    ，經行政院以100年7月27日函准廢止撥用，軍備局於100年9
    月8日會同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及被上訴人，召開撤銷撥用點
    交發還會議，會議紀錄記載：000、00地號2筆臺北市有土地
    暨地上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經被上訴人同意按現況接管，
    由軍備局就系爭房屋製作列管建物清冊、就000及00地號土
    地製作移接清冊，併將會議紀錄函送移接雙方辦理會銜用印
    (見被證15，即本判決附件三)。　
　㈢軍備局於000年0月間將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000號房屋辦理
    變更為非公用財產，於104年8月12日就系爭000號房屋、00
    地號土地製作移接清冊，並由國產署函請臺北市松山地政事
    務所將00地號國有土地管理機關變更（見原審卷一第31至35
    頁原證4）。
　㈣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7日與上訴人就系爭000號房屋召開協
    調會，結論為本案更新事業計畫書所載系爭建物之合法建築
    物拆遷補償費、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仍先暫列由被上訴
    人領取，被上訴人與國產署後續如未獲共識，雙方另協調或
    循訴訟解決爭議，有「為釐清『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
    等4筆土地（○○路B基地)都市○○○○○○○○○○○○○○○○○○○○○路○段0
    00號）本市都市更新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權屬事宜第二次
    協調會紀錄」在卷（見原審卷一第57頁原證3）。
　㈤為辦理「擬定臺北市○○區○○段0○段00地號等4筆土地(基隆路B
    基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昇陽公司就系爭房屋之
    拆除，補償拆遷補償費共計459萬5810元（詳如附表二所示)
    ，並由被上訴人領取（昇陽公司107年5月11日函見原審卷一
    第169頁）。
　㈥被上訴人於107年10月3日將系爭000巷0號房屋及000地號土地
    點交予昇陽公司，於107年10月22日將系爭000號房屋及00地
    號土地點交予昇陽公司（點交完成雙方確認單見本院卷三第
    43、44頁）。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被上訴人向昇陽公司領取系
  爭補償費為不當得利，應予返還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
  為抵銷抗辯。經查：
  ㈠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管理機關原為軍備局，104年8月25日
    起系爭000號房屋之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為國產署，系爭000巷
    0號房屋之管理機關仍為軍備局。
  1.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早年由警備總部興建，為國有財產，
    事實上處分權人是中華民國，軍備局是管理機關等語（見本
    院卷三第69頁）。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房屋之原始所有權人
    為何者已不可考等語。
  2.警備總部於60年9月19日函請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同意依違章
    建築處理辦法第48條規定辦理附位置圖及配置圖以利靖園營
    區遷建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7至179頁，其附圖如附件二所
    示）。依當時有效（即53年9月24日修正）之違章建築處理
    辦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警勤區警員在警勤區內應
    隨時稽查，遇有新違章建築發生，應立勒令停工…。」，第1
    9條第1項前段規定：「新違章建築在未拆除前，不准接電、
    接水及營業登記。如係竊佔公有土地而為違章建築者，該土
    地管理機關之負責人員應引用刑法第320條之規定以竊盜之
    罪，否則以廢弛職務。」，第48條規定：「軍事機關建造之
    建築物，如確係公用或為軍事上之需要，具有機密性與時間
    性，並不妨礙當地都市計劃或公共安全者，應檢具國防部或
    各軍總部之證明，將擬建地點通知當地地方政府予以指定建
    築線，並取得其證明後，不受本辦法之限制。」，可知依當
    時新違章建築原則上會受取締，但軍事機關建造之建築物得
    不受限制。警備總部於60年間函請台北市政府公務局同意辦
    理如附件二所示之建築，其位置與附件一所示系爭房屋之位
    置大致相同，位置形狀雖略有差異，但時隔四十年，增建或
    部分改建在所難免，且自系爭房屋99年及100年間照片(見原
    審卷一第246、247頁）觀之，為3層樓RC造及2層樓加強磚造
    舊式房屋，顯已歷有年所，又警備總部於60年10月29日向臺
    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築執照並取得建築執照，有建築執照
    存根及建築執照申請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53、175、176
    頁即原證10、11），建築執照存根及建築執照申請書所載之
    建築地址○○路○○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重測後
    為○○段0○段00、00-0、00地號，有土地謄本足憑(見本院卷
    二第413至463頁），再建築執照記載建築物為鋼筋混凝土造
    3層1座、加強磚造2層1座，與系爭會議紀錄「地上2幢國有
    未登記房屋（3層樓RC、2層樓加強磚造)」相符，亦與昇陽
    公司之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說明資料記載「原軍方未登記
    建物2層樓3層樓各1棟(000號、000巷0號)」及「其他改良物
    拆遷補償費拆算表」記載系爭000號房屋主要構造為「RC地
    上1-3F」、系爭000巷0號房屋主要構造為磚造「1-2F」（見
    原審卷一第59、516頁）相符，被上訴人復未舉反證證明系
    爭房屋非由警備總部興建或係他人興建，則上訴人主張系爭
    房屋係由警備總部興建，並非無據。又建築執照存根及建築
    執照申請書之「建物用途」欄記載為「招待所」（見原審卷
    一第153、175頁），原證6之撤銷撥用不動產說明書亦記載
    「臺北市政府將上述2筆土地無償撥交警備部使用，民國60
    年間即作為招待所使用」（見原審卷一第43頁）。再軍備局
    曾對占用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趙建華起訴請求返還不當得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4474號民事判決認為，系
    爭000巷0號房屋原為總備總部於60年間所建，王廣法擔任軍
    職時占用該房屋，王廣法97年5月29日死亡後，其女婿趙建
    華本於自己占有之意思管領該房屋，至100年1月18日始遷離
    ，為無權占有，軍備局請求趙建華返還自97年5月30日起至1
    00年1月18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等情，有
    該判決在卷(見原審卷一第155至159頁）。應認系爭房屋原
    係警備總部興建之公用不動產。
  3.67年7月17日修正之國防部組織法第5條第2項規定：「動員
    戡亂時期於重要地區設置警備總司令部或司令部；其組織由
    國防部定之。」，89年1月19日修正之國防部組織法第7條規
    定：「國防部設軍備局，掌理軍備整備事項；其組織以法律
    定之。」，可知警備總部及軍備局均為國防部之所屬機關，
    軍備局掌理軍備整備事項。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條例（92年1
    月22日公布、103年1月29日廢止）第2條規定：「國防部軍
    備局 (以下簡稱本局) 承國防部部長之命，主管國軍軍備整
    備事項。」第6條規定：「國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部隊
    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以本局為管理機關。」，國防部軍備局
    組織法（101年12月12日公布、102年1月1日施行）第1條規
    定：「國防部為辦理國軍軍備整備事項，特設軍備局（以下
    簡稱本局）。」第8條規定：「國防部及所屬機關(構)、軍
    事學校、部隊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以本局為管理機關。」，
    明文規定軍備局辦理國軍軍備整備事項，為國防部及所屬機
    關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之管理機關。系爭房屋為國防部所屬機
    關警備總部於60年間興建使用之公有不動產，92年軍備局設
    立後，軍備局為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軍備局依國有財產法
    第33至35條規定將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000號房屋辦理變
    更為非公用財產後，於104年8月25日交還國產署，故國產署
    成為系爭000號房屋之管理機關，而系爭000巷0號房屋仍以
    軍備局為管理機關。
  ㈡系爭補償費之領取權人為國產署，被上訴人應返還不當得利
    予國產署。
  1.上訴人主張：伊等為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為系爭補償費之
    領取權人，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逕自認為已取得事實上處
    分權，並領取系爭補償費而受有利益，致伊等受有無法領取
    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系爭補償費等語。被上訴人抗辯：縱使系爭房屋原屬中華民
    國所有，然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將系爭房屋交由伊按現狀
    接管，伊因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依96年7月4日修正之都市
    更新條例第27條規定第2項規定，公用不動產應配合當地都
    市更新計畫，無須依國有財產法第33至35條辦理變更為非公
    用，由該非公用不動產管理機關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
    領取補償費，故伊有權領取系爭補償費等語。
  2.108年1月30日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108年1
    月30日條次變更為46條第1項）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並依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之，不受土地法第25條、國有財產法第7
    條、第28條、第66條、預算法第25條、第26條、第86條及地
    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立法理由為：
    「鑑於過去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經驗，更新地區內之公有土
    地及建築物因有於土地法第25條規定『省（市）縣（市）政
    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
    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10年期間之租賃
    。』、國有財產法第7條規定國有財產收益及處分，依預算程
    序為之，其收入應解繳國庫，或依公營事業有關規定程序辦
    理；同法第28條規定『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
    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同法第66條規定財政部應於每
    一會計年度開始前，對於公用財產之異動計畫及非公用財產
    之管理或經營計畫加具審查意見，呈報行政院；其涉及處分
    事項者，並應列入中央年度總預算，以及預算法規定公有財
    產之處分均應列入總預算，並依預算程序辦理等限制，使公
    有土地無法適時提供參與都市更新，致影響都市更新建設之
    推動，爰於第1項明定排除。」，可知為使國有財產「一律
    參加都市更新」，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規定不
    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國有財產收益處分依預算程序為之、國
    有財產法第28條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
    收益之規定；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之規定，
    僅「參加都市更新」之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28條
    之限制，而不及於其他處分，故國有財產除「參加都市更新
    」以外之處分，仍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28條之限制。修
    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2項（現行法為第46條第2項）規
    定：「公有土地及建築物為公用財產而須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者，應配合當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
    財產管理機關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統籌處理，不適用國
    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相關規
    定。」，其立法理由為：「因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規
    定之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程序甚為繁瑣，恐影響都
    市更新辦理之時程，爰於第2項予以排除，並規定變更後之
    非公用財產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理機關統籌處理，
    以利執行。」，可知為配合當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避免程
    序繁瑣、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而規定排除國有財產法
    第33條至第35條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程序及地方政
    府公產管理法令之相關規定，並為利於都市更新之執行，而
    規定變更後之非公用財產由各該級政府統籌處理，其目的僅
    在於「避免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及利於執行」；故國有
    公用財產除「配合都市更新而須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以外之
    事項，仍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
    理法令之規定。本件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應一律參加都市
    更新，依國有財產法第27條第1項規定，不受國有財產法第7
    條國有財產收益處分依預算程序為之、國有財產法第28條管
    理機關對於公用財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規定之限制，
    另外，為避免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及利於執行，排除適
    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
    程序，亦排除適用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臺北市政
    府管理市有財產）等規定，軍備局得將屬國有財產之系爭房
    屋現實交付被上訴人統籌處理參與都市更新（例如：被上訴
    人受軍備局現實交付系爭房屋後，得以與昇陽公司連繫，由
    被上訴人導引昇陽公司至系爭房屋現場勘驗核定拆除遷移補
    償費；被上訴人並得以將系爭房屋交付予昇陽公司代為拆除
    等）。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僅係
    為利於都市更新計畫執行之相關規定，並未將系爭房屋自國
    有財產變更為臺北市之市有財產，亦未將系爭房屋之管理機
    關自上訴人變更為被上訴人，亦未將系爭房屋之拆除遷移補
    償費之領取權人自上訴人變更為被上訴人。故被上訴人抗辯
    ：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2項規定，系爭房屋配合
    都市更新計畫時，應由伊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領取拆
    除遷移補償費云云，並不足採。
  3.按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國家依據法律規定，或基於權力行使，或由於預算支出之財產，為國有財產，凡不屬於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財產，均應視為國有財產；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綜理國有財產事務，非公用財產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管理機關；其由機關、部隊使用之國有財產為公用財產，公用財產雖以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但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此觀國有財產法第1條前段、第2條、第4條第2項第1款、第9條、第11條、第12條、第28條之規定自明；又國有財產不因其尚未登記為國有而有異；國有公用財產性質上屬不融通物（不具融通性)，管理機關對之不得為任何處分，倘若管理機關違反禁止之規定，對於公用財產為處分，依民法第71條規定，該處分為無效（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1777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412號判決參照）。次按建物之物權，由出資興建者取得其所有權，與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有別，後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此觀民法第758條第1項規定甚明；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下稱保存登記）之建物，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僅得以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讓與人讓與事實上處分權，以當事人間之讓與合意及讓與人將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交付，受讓人因讓與合意及受領交付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倘若管理機關讓與事實上處分權之標的為國有公用財產，由於對於公用財產所為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亦屬對於公用財產之處分，因違反國有財產法第28條關於不得為任何處分之禁止規定，該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為無效，簡言之，管理機關對於國有財產無權為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軍備局於100年5月23日函台北市政府財政局，其說明二記載：「旨揭2筆市有土地撤銷撥用案，經查現況尚有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及1座圍牆，有關本案國有建物參與都市更新，請惠予查告後續處理方式，俾據以辦理後續撤銷撥用事宜。」（見原審卷一第323頁）。被上訴人於100年6月10日函台北市政府財政府（副本送軍備局、昇陽公司）：「所詢國防部軍備局經管坐落本市○○區○○0000○00地號等2筆市有土地內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及1座圍牆參與都市更新處理方式，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補償金額內扣回；對補償金額有異議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請參依前開規定辦理。」（見原審卷一第327頁），被上訴人回覆軍備局表示系爭房屋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處理，即由昇陽公司查定系爭房屋之拆遷補償金額並補償之，代為拆除費用在該金額內扣回。軍備局因此100年6月23日撤銷撥用不動產申請書記載：「土地部分依現況辦理撤銷撥用；另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及1座圍牆部分，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辦理。」（見原審卷一第45頁），又於100年9月8日召開系爭會議，系爭會議紀錄之「會議情形」欄記載：「本(8)日點還『王廣法散戶』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地號等2筆臺北市有土地，面積0.0985公頃暨地上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3層樓RC、2層樓加強磚造）及1座建物(圍牆)，經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同意按現況接管。」，「會議結論」欄記載：「由本處繕造房地移交清冊，併將會議紀錄函送移接雙方辦理會銜用印。」，軍備局就系爭房屋製作列管建物清冊、就000及00地號土地製作移接清冊，有系爭會議紀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9頁、第109至111頁、第230至232頁、第295至298頁、第335至338頁，即本判決附件三），系爭會議名稱為「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召開王廣法散戶坐落台北市○○區○○段0○段0000○00地號等2筆臺北市有土地撤銷撥用點交發還會議」，且其會議情形為被上訴人同意土地暨房屋按現況接管，可知軍備局召開系爭會議，主要係因000及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房屋要參與都市更新，而將000及00地號土地廢止撥用點交發還予被上訴人，同時將土地上之國有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現況接管，由昇陽公司查定拆遷補償費金額並扣回代為拆除費用後補償。自系爭會議紀錄之文義觀之，軍備局將系爭房屋交付予同意按現況接管之被上訴人，並無移轉事實上處分權之意思合致，僅能認為是為參與都市更新之目的將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為事實上之管理使用，尚難認為軍備局有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被上訴人之意思；被上訴人抗辯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伊云云，並不足採。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係規定就「參加都市更新」之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28條之限制，而不及於其他處分，則除「參加都市更新」以外之處分，仍受國有財產法第28條之限制；故縱令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被上訴人，依國有財產法第28條禁止處分之規定，其讓與亦屬無效，被上訴人未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併予敘明。
  4.100年5月24日修正（即昇陽公司於107年間發給系爭補償費
    時有效）之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4條前段規定：「權
    利變換範圍內合法建築物及其他改良物之拆遷補償費應由實
    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查定。」，108年1月3
    0日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權利變換計
    畫表應表明之事項及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同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前項因權利變換而拆
    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
    ，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
    補償金額內扣回；…」，108年6月17日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同辦法第19條第
    3項規定：「實施者為第1項之通知時，除政府代管或法院強
    制執行者外，並應通知所有權人領取本條例第36條第2項之
    補償金額。」，可知因權利變換而拆遷建物之有權受領拆遷
    補償費者，為所有權人，不包含事實上處分權人。又依國產
    法第1條、第9條第2項規定，對國有財產有處分之權能者，
    為國產署（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1843號判決參照)。系爭
    房屋為國有財產，為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
    良物，由實施者昇陽公司代為拆除，昇陽公司扣除代為拆除
    費用後發放系爭補償費時，依上開規定，有權受領系爭拆遷
    補償費者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國產署領取系爭補償費
    後，應將此項收益解繳國庫（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1項參照）
    。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7日就系爭000號房屋召開「本市都
    市更新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權屬事宜第二次協調會」，該
    會紀錄結論記載：「…㈡為利都市更新事業推動，本案更新事
    業計畫書所載系爭建物之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合法建築
    物拆遷安置費，仍先暫列由本府（本市都市更新處)領取。㈢
    本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後續就系爭建物權屬研處結果，如
    未獲共識，雙方另協調或循行政訴訟解決爭議」（見原審卷
    一第167頁），其後昇陽公司將系爭補償費459萬5810元交由
    被上訴人領取（昇陽公司107年5月11日函見原審卷一第169
    頁）。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
    施辧法第19條第3項規定，有權受領系爭拆遷補償費者為國
    產署，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領取系爭補償費而受利益，致
    國產署受損害，國產署依民法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返還系爭補償費，為有理由。
  ㈢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對國產署之無因管理債權73萬4022元
    （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000號房屋46萬6398
    元）部分有理由，餘為無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
    產署386萬1788元（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109萬1679元、00
    0號房屋277萬0109元）。
  1.被上訴人抗辯：伊以下列債權主張抵銷：伊自100年9月起為
    管理系爭房屋支出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
    第1項有73萬4022元（即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系
    爭000號房屋46萬6398元，含利息)之債權；倘若不成立無因
    管理，國產署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伊支出維護管理費用之利
    益，依民法第179條有61萬8605元（即系爭000巷0號房屋22
    萬9424元、系爭000號房屋38萬9181元，不含利息)之債權；
    又上訴人無權占用000、00地號土地，應返還自104年4月1日
    起至107年12月19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40萬8553元；
    另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軍備局與伊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
    處分權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詎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
    序，致伊未能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
    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
    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等語。上訴人則否認之。
  2.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定有明
    文。被上訴人既對上訴人負有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債務
    ，則被上訴人得以上訴人對其所負債務，互為抵銷。上訴人
    主張系爭補償費是由昇陽公司所發放，與被上訴人所主張之
    管理有益費用為不同之債權債務人，並非互負債務，故不符
    合民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云云，尚無足採。
  3.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
    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
    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
    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
    損害。」，軍備局為使系爭房屋參與都市更新，於100年9月
    8日系爭會議將系爭房屋交予被上訴人管理，以待昇陽公司
    核定拆除遷讓補償費，再交予昇陽公司實施都市更新計畫，
    被上訴人於現況接管系爭房屋後，就系爭房屋進行清潔維護
    、修繕管理、繳納房屋稅等合計73萬4022元（表列見原審卷
    一第113至115頁即被證5：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維護管理費
    用22萬9424元，利息3萬8200元，計26萬7624元；系爭000號
    房屋之維護管理費用38萬9181元，利息7萬7217元，計46萬6
    398元），有系爭房屋維護管理費用單據在卷可稽（見原審
    卷一第639至737頁被證28），被上訴人並於107年10月3日將
    持有之系爭000巷0號房屋及000地號土地點交予昇陽公司，
    於107年10月22日將持有之系爭000號房屋及00地號土地點交
    予昇陽公司，被上訴人將鑰匙點交予昇陽公司，約定後續如
    有涉及環境週邊維護管理由昇陽公司負責，有點交完成雙方
    確認單2紙附卷足憑（見本院卷三第43、44頁），經查被上
    訴人上開管理事務，包含繳納房屋税、修繕牆垣圍籬、防治
    病媒蚊及除草等項目，倘若被上訴人未為之，系爭房屋將積
    欠稅捐、環境雜亂、孳生病媒蚊，則上開費用確屬維持系爭
    房屋現狀之必要有益費用，乃利於國產署，並不違反國產署
    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
    ，請求國產署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應屬有據，
    故被上訴人就無因管理債權73萬4022元主張抵銷部分，為有
    理由。至上訴人抗辯其亦有委請商巡管云云，並提出原證14
    之軍衛保全服務契約書5份為證，經查該5份契約之合約期限
    分別為103年4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104年、105年、1
    06年、107年，委託人均為軍備局，受託人均為天下特勤保
    全股份有限公司（見原審卷一第535至579頁），該5份契約
    之附件「北部工營處營改空置營區統計表」經上訴人以黃色
    螢光筆標示之「營區名稱」欄為「王廣法散戶」欄部分，均
    記載台北市信義區，「土地面積（公頃）」欄記載「0.0062
    」或「土地面積㎡」欄記載「62」、「地址」欄均記載「臺
    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見原審卷一第540、548、556
    、565、575頁），其中前2份契約除上開記載外，另有「房
    建物(幢、座)」欄均記載為「0」（見原審卷一第540、548
    頁），其餘3份契約並無「房建物(幢、座)」欄（見原審卷
    一第556、565、575頁），查00地號為中華民國所有，其面
    積為62平方公尺，有土地謄本在卷(見本院卷二第423頁），
    上訴人亦陳明「原證14之62平方公尺位置在系爭00地號土地
    範圍」(見本院卷三第82頁），可知軍備局自103年4月1日起
    係就中華民國所有之00地號土地委請保全公司巡查，至於房
    屋部分，前2份契約之「房建物(幢、座)」欄已明白記載為
    「0」，後3份契約並無關於巡查房屋之記載，至於系爭000
    巷0號房屋乃坐落於000地號，而非坐落於00地號，是以上開
    5份契約之「地址」欄所載「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
    ，應非委請巡查標的之意（此由前2份契約另有「房建物(幢
    、座)」欄均記載為「0」可知），又上開5份契約並未記載
    巡查標的包括系爭000號房屋，且系爭000號房屋僅一部分位
    在00地號土地（詳如附表二所示)，難認為上訴人有就系爭
    房屋為管理維護。被上訴人為管理維護系爭房屋支出之有益
    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對國產署有無因管理返還請
    求權，主張抵銷部分為有理由，則其依民法第179條以對國
    產署有上開管理維護費用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主張抵銷部分，
    為無理由。
  4.系爭房屋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系爭會議之前，軍備
    局與被上訴人已有共識因000、00地號土地及系爭房屋要參
    與都市更新，而將土地撤銷撥用點還被上訴人，系爭房屋則
    依修正前都市計畫法第36條第2項辦理，軍備局系爭會議將2
    筆土地暨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現況接管等情，業如上㈡3.
    所述，足見被上訴人明知系爭房屋後續要參與都市更新，由
    昇陽公司依修正前都市計畫法第36條第2項核定拆除遷移補
    償費，則系爭房屋在系爭會議交由被上訴人管理時，當有無
    償借用所坐落土地之意思，且系爭房屋係由被上訴人管理，
    並不構成無權占有，故被上訴人主張對國產署有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債權740萬8553元主張抵銷部分，為無理由。又
    自系爭會議記錄觀之，軍備局與被上訴人並無就移轉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達成意思合致，業如上㈡3.所述，則被上
    訴人主張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已達成移轉事實上處分權之合
    意，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其未能取得系爭房屋
    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
    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
    主張抵銷云云，為無理由。
  5.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就系爭房屋對國產署之無因管理債權
    73萬4022元(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000號房屋
    46萬6398元)部分為有理由，餘為無理由。抵銷後，被上訴
    人應給付國產署386萬1788元(計算式：4,595,810-734,022=
    3,861,788)（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109萬1679元、000號房
    屋277萬0109元）。
  ㈣國產署提起本件訴訟未違反誠信原則，亦無權利濫用之虞。
  1.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房屋拆遷補償費已納入都市更新基金，
    倘依國產署所請而予以返還，勢將有害於都市更新之公共利
    益，且兩造向來僅就系爭000號房屋之權利歸屬進行協調，
    足使伊信賴國產署已無對系爭000巷0號房屋主張權利之意思
    ，故國產署之主張為違反誠信原則，且有權利濫用之虞等語
    。國產署則否認之。   
  2.系爭房屋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系爭會議之前，軍備
    局與被上訴人已有共識因000、00地號土地及系爭房屋要參
    與都市更新，而將土地撤銷撥用點還被上訴人，系爭房屋則
    依修正前都市計畫法第36條第2項辦理，業如上㈡3.所述，國
    產署並105年5月23日函被上訴人表示系爭000號房屋之拆遷
    補償費應由國產署領取（見原審卷卷一第346頁），被上訴
    人於106年11月17日就系爭000號房屋召開協調會，協調會之
    結論記載「先暫列由本府（本市都市更新處)領取」「本處
    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後續就系爭建物權屬研處結果，如未獲
    共識，雙方另協調或循行政訴訟解決爭議」（見原審卷一第
    167頁）。至被上訴人於100年10月18日函請軍備局提供系爭
    房地財產成本資料，軍備局於同年月28日函覆房屋核定現值
    及土地公告現值總價（見原審卷一第117、119頁），僅為軍
    備局依被上訴人要求提供資料，尚難因此認為國產署不請求
    返還系爭補償費。此外，國產署並無特殊舉措使被上訴人信
    賴不請求返還系爭補償費，則國產署提起本件訴訟乃合法行
    使權利，無違誠信原則，又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第
    3項、第36條第2項，修正前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辧法第1
    條、第19條第3項，國有財產法第1條、第9條第2項規定，系
    爭補償費應由國產署領取，國產署請求反還系爭補償費，為
    正當行使權利，無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故被上訴人主
    張國產署本件請求違反誠信原則且有權利濫用之虞云云，尚
    難採憑。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
    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
    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
    定利率；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
    明定。查本件國產署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金額，並無約定給
    付期限，國產署就系爭00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部分請求108年
    7月25日聲請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8年7月3
    0日(筆錄見本院卷一第104頁）起，就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
    遷補償費部分請求追加備位之訴之翌日即113年9月25日（筆
    錄見本院卷三第127、129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屬有據，應予准許。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原應返還系爭00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323萬6
  507元予國產署，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就系爭000號房屋於46萬
  6398元部分為有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277萬0
  109元，則國產署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
  付國產署277萬0109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訴人逾此
  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
  為國產署敗訴之判決，容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
  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其敗訴之
  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追加之訴部分，
  被上訴人原應返還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9303元
  予國產署，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就系爭000巷0號房屋於26萬76
  24元部分為有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109萬167
  9元，則國產署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
  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償費109萬1679元，及自113年9月25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之追加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摘要如附
  表三所示）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古振暉
                              法  官 汪曉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英彥                            
附表一系爭房屋所坐落土地之土地登記資訊
編號 土地地號 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備註 1 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 865 臺北市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00○○○○○○段000000地號 2.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39至463頁 2 同上○段00地號 120 臺北市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00○○○○○○段00000地號 2.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25至435頁 3 同上○段00地號 62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重測前：○○段0000-000地號 2.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13至423頁 

附表二系爭房屋相關資訊
編號 房屋門牌號碼 主要構造 拆算面積㎡ 實補償金額 房屋所坐落土地地號 1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 地上層 1-2F 264.38 1,281,915 依上訴人所提原證11第4頁圖說（見原審卷一第181頁，即本判決附件一)，系爭000巷0號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土地。   磚造 52.90 63,652    遮雨棚 6.90 13,736    小計  1,359,303  2 同上段000號 RC地上層1-3F 592.02 2,870,564 1.依上訴人所提原證11第4頁圖說（即本判決附件一)，系爭000號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地號土地。 2.被上訴人主張：如上訴人所提財政部100年8月9日台財產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附附件所載，系爭000號房屋坐落土地面積共計203㎡（見原審卷一第288頁），占用000地號土地136.79㎡、占用00地號土地10.48㎡、占用00地號土地55.73㎡（見本院卷四第22頁）。上訴人未提出系爭房屋所坐落各地號土地之面積，僅表示「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占用被上訴人土地之面積，因為並無實際測量，故並不足採信」（見本院卷四第82頁)。   RC地下室 65.78 319,813    磚造 27.22 32,752    遮雨棚 6.72 13,378    小計  3,236,507  說明： 1.系爭房屋原係警備總部於60年間興建作為招待所使用之公用不動產，軍備局92年間設立後，軍備局為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因為要參與都市更新，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系爭會議，將000及00地號土地廢止撥用點交發還予被上訴人，同時將系爭房屋交付予同意按現況接管之被上訴人，僅能認為是將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為事實上之管理使用，尚難認為有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被上訴人之意思。 2.上開表列房屋之主要構造、拆算面積、實補償金額欄之內容，詳昇陽公司108年3月29日昇陽(000)字第000號函附件一，見原審卷一第516頁。 3.系爭房屋於107年8月6日核發拆除執照起6個月內由昇陽公司拆除。      

附表三聲明、抵銷抗辯及本院判決結果摘要
一審聲明及抵銷抗辯 二審聲明及抵銷抗辯 本院判決結果 上訴人一審聲明： 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323萬6507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系爭000號房屋部分） 被上訴人應給付軍備局135萬9303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系爭000巷0號房屋部分） 上訴人二審聲明： 聲明同第一審。倘若系爭000巷0號房屋有權受領系爭拆遷補償費者為國產署，而非軍備局，則追加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國產署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6507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277萬0109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部分，系爭000號房屋補償費抵銷後金額） 其餘上訴駁回（含國產署就系爭000號房屋抵銷抗辯有理由，及軍備局就系爭000巷0號房屋部分）。 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109萬1679元，及自113年9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追加之訴系爭000巷0號房屋補償費抵銷後金額） 其餘追加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就000巷0號房屋抵銷抗辯有理由部分）。  被上訴人一審抵銷抗辯： 被上訴人為管理系爭房屋支出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對軍備局、國產署有26萬7624元、46萬6398元之債權；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伊支出上開維護管理費用之利益，依民法第179條對軍備局、國產署有22萬9424元、38萬9181元之債權；又軍備局、國產署無權占用000、00地號土地，應返還自104年4月1日起至107年12月19日止以公告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06萬9919元、433萬8634元。另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軍備局與伊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已達成意思合致，詎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使伊迄今未能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 被上訴人二審抵銷抗辯： 抵銷抗辯同第一審。倘若有權受領系爭拆補償費者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抵銷抗辯改為全數就國產署為之。國產署113年9月24日始追加請求135萬9303元，利息不得自108年7月30日起算。 被上訴人為管理維護系爭房屋支出之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對國產署有無因管理返還請求權73萬4022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系爭000號房屋署46萬6398元，含利息)，主張抵銷部分為有理由，餘為無理由。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國防部軍備局
法定代理人  林文祥    同上
上  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蔚中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法定代理人  陳建華  
訴訟代理人  林光彥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靖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11月1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490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列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新臺幣貳佰柒拾柒萬零壹佰零玖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應給付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新臺幣壹佰零玖萬壹仟陸佰柒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八十四，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國防部軍備局［下稱軍備局，與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合稱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原為吳慶昌，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林文祥，有國防部人事派令在卷可稽，業已具狀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397頁、第471頁)；被上訴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法定代理人由陳信良變更為陳建華，有臺北市政府民國111年2月17日府授人任字第1110105599號函可稽(本院卷一第255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253頁)；均應予准許。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準用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甚明。又原告多數的主觀預備合併之訴，如先、備位原告之主張在實質上、經濟上具有同一性（非處於對立之地位），並得因任一原告勝訴而達訴訟之目的，或在無礙於對造防禦而生訴訟不安定或在對造甘受此「攻防對象擴散」之不利益情形時，為求訴訟之經濟、防止裁判矛盾、發見真實、擴大解決紛爭、避免訴訟延滯及程序法上之紛爭一次解決，並從訴訟為集團之現象暨主觀預備合併本質上乃法院就原告先、備位之訴定其審判順序及基於辯論主義之精神以觀，自非不得合併提起（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1078號判決參照）。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拆遷補償費新臺幣(下同)135萬9303元予軍備局、同段000號房屋（下稱系爭000號房屋，與系爭000巷0號房屋合稱系爭房屋）之拆遷補償費323萬6507元予國產署，上訴人嗣主張倘若系爭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追加備位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國產署459萬5810元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9頁），查上訴人在原審及本院均主張國產署為系爭00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並一貫聲明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000號房屋之拆遷補償費323萬6507元予國產署，則追加之訴僅係針對系爭000巷0號房屋部分，故其追加之訴為：倘若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而非軍備局時，追加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9303元予國產署，核與原訴基礎事實同一，依上說明，雖被上訴人不同意（見本院卷三第129頁），仍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後勤處（下稱警備總部）所興建（系爭000巷0號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土地，系爭000號房屋坐落於同小段000、00、00地號土地，詳如附件一、二所示），於軍備局設立後，依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條例第6條（即現行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第8條）規定，由軍備局為管理機關。嗣軍備局以用途廢止為由，就000、00地號土地辦理撤銷撥用(後改稱廢止撥用)，於100年9月8日未經正式撥用程序將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暫行接管。軍備局於104年8月25日將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000號房屋辦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交還國產署，產權亦由國產署取得；系爭000巷0號房屋則仍以軍備局為管理機關。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為有權拆遷之人，並據此有權受償拆遷補償費，上訴人領取拆遷補償費後，應將補償費繳入國庫。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未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辦理撥用，自無法取得管理機關或所有人之地位，亦未能取得事實上處分權，詎被上訴人逕向都市計畫實施者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昇陽公司)領取系爭房屋因參與「臺北市○○區○○段0○段00地號4筆土地（基隆路B 基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之拆遷補償費459萬5810元（依昇陽公司就系爭房屋之拆算面積計算，系爭000巷0號房屋補償費135萬9303元，系爭000號房屋補償費323萬6507元，下合稱系爭補償費），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伊受有無法領取系爭補償費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返還並加計自108年7月25日聲請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8年7月30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其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軍備局135萬9303元，及自即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323萬6507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倘若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而非軍備局時，追加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9303元予國產署，追加之訴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135萬9303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由軍備局原始起造，否認軍備局為事實上處分權人。縱認軍備局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與伊召開王廣法散戶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地號等2筆臺北市有土地撤銷撥用點交發還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既載明「經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同意按現況接管」，並將系爭房屋點交予伊，且對於伊每年繳納系爭房屋房屋稅、編列費用維護管理系爭房屋，而以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地位自居之情形，亦無反對，應認軍備局於伊現況接管系爭房屋時，已讓與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予伊，伊本於系爭房屋之實質管理及使用人地位領取拆遷補償費，符合99年5月12日公布施行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自有法律上原因。倘若法院認為伊非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而認上訴人對伊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則伊以對上訴人之下列債權主張抵銷：伊自100年9月起為上訴人管理系爭房屋支出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對上訴人有73萬4022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系爭000號房屋46萬6398元)之債權；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伊支出上開維護管理費用之利益，依民法第179條對上訴人有61萬8605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22萬9424元、系爭000號房屋38萬9181元）之債權；又系爭房屋無權占用000、00地號土地，應返還自104年4月1日起至107年12月19日止以公告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40萬8553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306萬9919元、系爭000號房屋433萬8634元)。倘若系爭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則伊之抵銷抗辯改為全數就國產署為之。另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軍備局與伊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已達成意思合致，詎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使伊迄今未能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末以，系爭房屋拆遷補償費已納入都市更新基金，倘依上訴人所請而予以返還，勢將有害於都市更新之公共利益，且兩造向來僅就系爭000號房屋之權利歸屬進行協調，足使伊信賴軍備局已無對系爭000巷0號房屋主張權利之意思，故上訴人之主張實已違反誠信原則，且有權利濫用之虞。國產署113年9月24日始追加請求135萬9303元，利息不得自108年7月30日起算等語，資為抗辯。
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房屋沒有使用執照，亦未經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系爭房屋於107年8月6日核發拆除執照起6個月內由昇陽公司拆除(筆錄見本院卷三第69頁）。系房屋拆除之前，系爭000巷0號房屋坐落於000地號土地；系爭000號房屋坐落於000、00、00地號土地。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為臺北市，管理機關為被上訴人；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為國產署(土地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23、437、463頁)。
　㈡000、00地號土地原撥用予國防部軍備局，嗣因撥用用途廢止，經行政院以100年7月27日函准廢止撥用，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會同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及被上訴人，召開撤銷撥用點交發還會議，會議紀錄記載：000、00地號2筆臺北市有土地暨地上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經被上訴人同意按現況接管，由軍備局就系爭房屋製作列管建物清冊、就000及00地號土地製作移接清冊，併將會議紀錄函送移接雙方辦理會銜用印(見被證15，即本判決附件三)。　
　㈢軍備局於000年0月間將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000號房屋辦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於104年8月12日就系爭000號房屋、00地號土地製作移接清冊，並由國產署函請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將00地號國有土地管理機關變更（見原審卷一第31至35頁原證4）。
　㈣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7日與上訴人就系爭000號房屋召開協調會，結論為本案更新事業計畫書所載系爭建物之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仍先暫列由被上訴人領取，被上訴人與國產署後續如未獲共識，雙方另協調或循訴訟解決爭議，有「為釐清『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等4筆土地（○○路B基地)都市○○○○○○○○○○○○○○○○○○○○○路○段000號）本市都市更新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權屬事宜第二次協調會紀錄」在卷（見原審卷一第57頁原證3）。
　㈤為辦理「擬定臺北市○○區○○段0○段00地號等4筆土地(基隆路B基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昇陽公司就系爭房屋之拆除，補償拆遷補償費共計459萬5810元（詳如附表二所示)，並由被上訴人領取（昇陽公司107年5月11日函見原審卷一第169頁）。
　㈥被上訴人於107年10月3日將系爭000巷0號房屋及000地號土地點交予昇陽公司，於107年10月22日將系爭000號房屋及00地號土地點交予昇陽公司（點交完成雙方確認單見本院卷三第43、44頁）。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被上訴人向昇陽公司領取系爭補償費為不當得利，應予返還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為抵銷抗辯。經查：
  ㈠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管理機關原為軍備局，104年8月25日起系爭000號房屋之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為國產署，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管理機關仍為軍備局。
  1.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早年由警備總部興建，為國有財產，事實上處分權人是中華民國，軍備局是管理機關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9頁）。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房屋之原始所有權人為何者已不可考等語。
  2.警備總部於60年9月19日函請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同意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48條規定辦理附位置圖及配置圖以利靖園營區遷建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7至179頁，其附圖如附件二所示）。依當時有效（即53年9月24日修正）之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警勤區警員在警勤區內應隨時稽查，遇有新違章建築發生，應立勒令停工…。」，第19條第1項前段規定：「新違章建築在未拆除前，不准接電、接水及營業登記。如係竊佔公有土地而為違章建築者，該土地管理機關之負責人員應引用刑法第320條之規定以竊盜之罪，否則以廢弛職務。」，第48條規定：「軍事機關建造之建築物，如確係公用或為軍事上之需要，具有機密性與時間性，並不妨礙當地都市計劃或公共安全者，應檢具國防部或各軍總部之證明，將擬建地點通知當地地方政府予以指定建築線，並取得其證明後，不受本辦法之限制。」，可知依當時新違章建築原則上會受取締，但軍事機關建造之建築物得不受限制。警備總部於60年間函請台北市政府公務局同意辦理如附件二所示之建築，其位置與附件一所示系爭房屋之位置大致相同，位置形狀雖略有差異，但時隔四十年，增建或部分改建在所難免，且自系爭房屋99年及100年間照片(見原審卷一第246、247頁）觀之，為3層樓RC造及2層樓加強磚造舊式房屋，顯已歷有年所，又警備總部於60年10月29日向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築執照並取得建築執照，有建築執照存根及建築執照申請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53、175、176頁即原證10、11），建築執照存根及建築執照申請書所載之建築地址○○路○○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重測後為○○段0○段00、00-0、00地號，有土地謄本足憑(見本院卷二第413至463頁），再建築執照記載建築物為鋼筋混凝土造3層1座、加強磚造2層1座，與系爭會議紀錄「地上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3層樓RC、2層樓加強磚造)」相符，亦與昇陽公司之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說明資料記載「原軍方未登記建物2層樓3層樓各1棟(000號、000巷0號)」及「其他改良物拆遷補償費拆算表」記載系爭000號房屋主要構造為「RC地上1-3F」、系爭000巷0號房屋主要構造為磚造「1-2F」（見原審卷一第59、516頁）相符，被上訴人復未舉反證證明系爭房屋非由警備總部興建或係他人興建，則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由警備總部興建，並非無據。又建築執照存根及建築執照申請書之「建物用途」欄記載為「招待所」（見原審卷一第153、175頁），原證6之撤銷撥用不動產說明書亦記載「臺北市政府將上述2筆土地無償撥交警備部使用，民國60年間即作為招待所使用」（見原審卷一第43頁）。再軍備局曾對占用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趙建華起訴請求返還不當得利，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4474號民事判決認為，系爭000巷0號房屋原為總備總部於60年間所建，王廣法擔任軍職時占用該房屋，王廣法97年5月29日死亡後，其女婿趙建華本於自己占有之意思管領該房屋，至100年1月18日始遷離，為無權占有，軍備局請求趙建華返還自97年5月30日起至100年1月18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等情，有該判決在卷(見原審卷一第155至159頁）。應認系爭房屋原係警備總部興建之公用不動產。
  3.67年7月17日修正之國防部組織法第5條第2項規定：「動員戡亂時期於重要地區設置警備總司令部或司令部；其組織由國防部定之。」，89年1月19日修正之國防部組織法第7條規定：「國防部設軍備局，掌理軍備整備事項；其組織以法律定之。」，可知警備總部及軍備局均為國防部之所屬機關，軍備局掌理軍備整備事項。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條例（92年1月22日公布、103年1月29日廢止）第2條規定：「國防部軍備局 (以下簡稱本局) 承國防部部長之命，主管國軍軍備整備事項。」第6條規定：「國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部隊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以本局為管理機關。」，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101年12月12日公布、102年1月1日施行）第1條規定：「國防部為辦理國軍軍備整備事項，特設軍備局（以下簡稱本局）。」第8條規定：「國防部及所屬機關(構)、軍事學校、部隊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以本局為管理機關。」，明文規定軍備局辦理國軍軍備整備事項，為國防部及所屬機關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之管理機關。系爭房屋為國防部所屬機關警備總部於60年間興建使用之公有不動產，92年軍備局設立後，軍備局為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軍備局依國有財產法第33至35條規定將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000號房屋辦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於104年8月25日交還國產署，故國產署成為系爭000號房屋之管理機關，而系爭000巷0號房屋仍以軍備局為管理機關。
  ㈡系爭補償費之領取權人為國產署，被上訴人應返還不當得利予國產署。
  1.上訴人主張：伊等為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為系爭補償費之領取權人，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逕自認為已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並領取系爭補償費而受有利益，致伊等受有無法領取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補償費等語。被上訴人抗辯：縱使系爭房屋原屬中華民國所有，然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將系爭房屋交由伊按現狀接管，伊因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依96年7月4日修正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規定第2項規定，公用不動產應配合當地都市更新計畫，無須依國有財產法第33至35條辦理變更為非公用，由該非公用不動產管理機關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領取補償費，故伊有權領取系爭補償費等語。
  2.108年1月30日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108年1月30日條次變更為46條第1項）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並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之，不受土地法第25條、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28條、第66條、預算法第25條、第26條、第86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立法理由為：「鑑於過去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經驗，更新地區內之公有土地及建築物因有於土地法第25條規定『省（市）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10年期間之租賃。』、國有財產法第7條規定國有財產收益及處分，依預算程序為之，其收入應解繳國庫，或依公營事業有關規定程序辦理；同法第28條規定『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同法第66條規定財政部應於每一會計年度開始前，對於公用財產之異動計畫及非公用財產之管理或經營計畫加具審查意見，呈報行政院；其涉及處分事項者，並應列入中央年度總預算，以及預算法規定公有財產之處分均應列入總預算，並依預算程序辦理等限制，使公有土地無法適時提供參與都市更新，致影響都市更新建設之推動，爰於第1項明定排除。」，可知為使國有財產「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規定不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國有財產收益處分依預算程序為之、國有財產法第28條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之規定；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之規定，僅「參加都市更新」之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28條之限制，而不及於其他處分，故國有財產除「參加都市更新」以外之處分，仍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28條之限制。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2項（現行法為第46條第2項）規定：「公有土地及建築物為公用財產而須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者，應配合當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理機關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統籌處理，不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相關規定。」，其立法理由為：「因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規定之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程序甚為繁瑣，恐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爰於第2項予以排除，並規定變更後之非公用財產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理機關統籌處理，以利執行。」，可知為配合當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避免程序繁瑣、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而規定排除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程序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相關規定，並為利於都市更新之執行，而規定變更後之非公用財產由各該級政府統籌處理，其目的僅在於「避免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及利於執行」；故國有公用財產除「配合都市更新而須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以外之事項，仍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規定。本件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依國有財產法第27條第1項規定，不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國有財產收益處分依預算程序為之、國有財產法第28條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規定之限制，另外，為避免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及利於執行，排除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程序，亦排除適用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臺北市政府管理市有財產）等規定，軍備局得將屬國有財產之系爭房屋現實交付被上訴人統籌處理參與都市更新（例如：被上訴人受軍備局現實交付系爭房屋後，得以與昇陽公司連繫，由被上訴人導引昇陽公司至系爭房屋現場勘驗核定拆除遷移補償費；被上訴人並得以將系爭房屋交付予昇陽公司代為拆除等）。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僅係為利於都市更新計畫執行之相關規定，並未將系爭房屋自國有財產變更為臺北市之市有財產，亦未將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自上訴人變更為被上訴人，亦未將系爭房屋之拆除遷移補償費之領取權人自上訴人變更為被上訴人。故被上訴人抗辯：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2項規定，系爭房屋配合都市更新計畫時，應由伊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領取拆除遷移補償費云云，並不足採。
  3.按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國家依據法律規定，或基於權力行使，或由於預算支出之財產，為國有財產，凡不屬於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財產，均應視為國有財產；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綜理國有財產事務，非公用財產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管理機關；其由機關、部隊使用之國有財產為公用財產，公用財產雖以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但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此觀國有財產法第1條前段、第2條、第4條第2項第1款、第9條、第11條、第12條、第28條之規定自明；又國有財產不因其尚未登記為國有而有異；國有公用財產性質上屬不融通物（不具融通性)，管理機關對之不得為任何處分，倘若管理機關違反禁止之規定，對於公用財產為處分，依民法第71條規定，該處分為無效（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1777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412號判決參照）。次按建物之物權，由出資興建者取得其所有權，與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有別，後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此觀民法第758條第1項規定甚明；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下稱保存登記）之建物，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僅得以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讓與人讓與事實上處分權，以當事人間之讓與合意及讓與人將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交付，受讓人因讓與合意及受領交付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倘若管理機關讓與事實上處分權之標的為國有公用財產，由於對於公用財產所為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亦屬對於公用財產之處分，因違反國有財產法第28條關於不得為任何處分之禁止規定，該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為無效，簡言之，管理機關對於國有財產無權為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軍備局於100年5月23日函台北市政府財政局，其說明二記載：「旨揭2筆市有土地撤銷撥用案，經查現況尚有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及1座圍牆，有關本案國有建物參與都市更新，請惠予查告後續處理方式，俾據以辦理後續撤銷撥用事宜。」（見原審卷一第323頁）。被上訴人於100年6月10日函台北市政府財政府（副本送軍備局、昇陽公司）：「所詢國防部軍備局經管坐落本市○○區○○0000○00地號等2筆市有土地內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及1座圍牆參與都市更新處理方式，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補償金額內扣回；對補償金額有異議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請參依前開規定辦理。」（見原審卷一第327頁），被上訴人回覆軍備局表示系爭房屋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處理，即由昇陽公司查定系爭房屋之拆遷補償金額並補償之，代為拆除費用在該金額內扣回。軍備局因此100年6月23日撤銷撥用不動產申請書記載：「土地部分依現況辦理撤銷撥用；另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及1座圍牆部分，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辦理。」（見原審卷一第45頁），又於100年9月8日召開系爭會議，系爭會議紀錄之「會議情形」欄記載：「本(8)日點還『王廣法散戶』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地號等2筆臺北市有土地，面積0.0985公頃暨地上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3層樓RC、2層樓加強磚造）及1座建物(圍牆)，經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同意按現況接管。」，「會議結論」欄記載：「由本處繕造房地移交清冊，併將會議紀錄函送移接雙方辦理會銜用印。」，軍備局就系爭房屋製作列管建物清冊、就000及00地號土地製作移接清冊，有系爭會議紀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9頁、第109至111頁、第230至232頁、第295至298頁、第335至338頁，即本判決附件三），系爭會議名稱為「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召開王廣法散戶坐落台北市○○區○○段0○段0000○00地號等2筆臺北市有土地撤銷撥用點交發還會議」，且其會議情形為被上訴人同意土地暨房屋按現況接管，可知軍備局召開系爭會議，主要係因000及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房屋要參與都市更新，而將000及00地號土地廢止撥用點交發還予被上訴人，同時將土地上之國有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現況接管，由昇陽公司查定拆遷補償費金額並扣回代為拆除費用後補償。自系爭會議紀錄之文義觀之，軍備局將系爭房屋交付予同意按現況接管之被上訴人，並無移轉事實上處分權之意思合致，僅能認為是為參與都市更新之目的將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為事實上之管理使用，尚難認為軍備局有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被上訴人之意思；被上訴人抗辯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伊云云，並不足採。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係規定就「參加都市更新」之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28條之限制，而不及於其他處分，則除「參加都市更新」以外之處分，仍受國有財產法第28條之限制；故縱令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被上訴人，依國有財產法第28條禁止處分之規定，其讓與亦屬無效，被上訴人未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併予敘明。
  4.100年5月24日修正（即昇陽公司於107年間發給系爭補償費時有效）之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4條前段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合法建築物及其他改良物之拆遷補償費應由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查定。」，108年1月30日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權利變換計畫表應表明之事項及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同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前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108年6月17日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同辦法第19條第3項規定：「實施者為第1項之通知時，除政府代管或法院強制執行者外，並應通知所有權人領取本條例第36條第2項之補償金額。」，可知因權利變換而拆遷建物之有權受領拆遷補償費者，為所有權人，不包含事實上處分權人。又依國產法第1條、第9條第2項規定，對國有財產有處分之權能者，為國產署（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1843號判決參照)。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為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者昇陽公司代為拆除，昇陽公司扣除代為拆除費用後發放系爭補償費時，依上開規定，有權受領系爭拆遷補償費者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國產署領取系爭補償費後，應將此項收益解繳國庫（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1項參照）。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7日就系爭000號房屋召開「本市都市更新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權屬事宜第二次協調會」，該會紀錄結論記載：「…㈡為利都市更新事業推動，本案更新事業計畫書所載系爭建物之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仍先暫列由本府（本市都市更新處)領取。㈢本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後續就系爭建物權屬研處結果，如未獲共識，雙方另協調或循行政訴訟解決爭議」（見原審卷一第167頁），其後昇陽公司將系爭補償費459萬5810元交由被上訴人領取（昇陽公司107年5月11日函見原審卷一第169頁）。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辧法第19條第3項規定，有權受領系爭拆遷補償費者為國產署，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領取系爭補償費而受利益，致國產署受損害，國產署依民法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補償費，為有理由。
  ㈢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對國產署之無因管理債權73萬4022元（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000號房屋46萬6398元）部分有理由，餘為無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386萬1788元（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109萬1679元、000號房屋277萬0109元）。
  1.被上訴人抗辯：伊以下列債權主張抵銷：伊自100年9月起為管理系爭房屋支出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有73萬4022元（即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系爭000號房屋46萬6398元，含利息)之債權；倘若不成立無因管理，國產署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伊支出維護管理費用之利益，依民法第179條有61萬8605元（即系爭000巷0號房屋22萬9424元、系爭000號房屋38萬9181元，不含利息)之債權；又上訴人無權占用000、00地號土地，應返還自104年4月1日起至107年12月19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40萬8553元；另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軍備局與伊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詎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伊未能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等語。上訴人則否認之。
  2.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既對上訴人負有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債務，則被上訴人得以上訴人對其所負債務，互為抵銷。上訴人主張系爭補償費是由昇陽公司所發放，與被上訴人所主張之管理有益費用為不同之債權債務人，並非互負債務，故不符合民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云云，尚無足採。
  3.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軍備局為使系爭房屋參與都市更新，於100年9月8日系爭會議將系爭房屋交予被上訴人管理，以待昇陽公司核定拆除遷讓補償費，再交予昇陽公司實施都市更新計畫，被上訴人於現況接管系爭房屋後，就系爭房屋進行清潔維護、修繕管理、繳納房屋稅等合計73萬4022元（表列見原審卷一第113至115頁即被證5：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維護管理費用22萬9424元，利息3萬8200元，計26萬7624元；系爭000號房屋之維護管理費用38萬9181元，利息7萬7217元，計46萬6398元），有系爭房屋維護管理費用單據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639至737頁被證28），被上訴人並於107年10月3日將持有之系爭000巷0號房屋及000地號土地點交予昇陽公司，於107年10月22日將持有之系爭000號房屋及00地號土地點交予昇陽公司，被上訴人將鑰匙點交予昇陽公司，約定後續如有涉及環境週邊維護管理由昇陽公司負責，有點交完成雙方確認單2紙附卷足憑（見本院卷三第43、44頁），經查被上訴人上開管理事務，包含繳納房屋税、修繕牆垣圍籬、防治病媒蚊及除草等項目，倘若被上訴人未為之，系爭房屋將積欠稅捐、環境雜亂、孳生病媒蚊，則上開費用確屬維持系爭房屋現狀之必要有益費用，乃利於國產署，並不違反國產署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國產署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應屬有據，故被上訴人就無因管理債權73萬4022元主張抵銷部分，為有理由。至上訴人抗辯其亦有委請商巡管云云，並提出原證14之軍衛保全服務契約書5份為證，經查該5份契約之合約期限分別為103年4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104年、105年、106年、107年，委託人均為軍備局，受託人均為天下特勤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見原審卷一第535至579頁），該5份契約之附件「北部工營處營改空置營區統計表」經上訴人以黃色螢光筆標示之「營區名稱」欄為「王廣法散戶」欄部分，均記載台北市信義區，「土地面積（公頃）」欄記載「0.0062」或「土地面積㎡」欄記載「62」、「地址」欄均記載「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見原審卷一第540、548、556、565、575頁），其中前2份契約除上開記載外，另有「房建物(幢、座)」欄均記載為「0」（見原審卷一第540、548頁），其餘3份契約並無「房建物(幢、座)」欄（見原審卷一第556、565、575頁），查00地號為中華民國所有，其面積為62平方公尺，有土地謄本在卷(見本院卷二第423頁），上訴人亦陳明「原證14之62平方公尺位置在系爭00地號土地範圍」(見本院卷三第82頁），可知軍備局自103年4月1日起係就中華民國所有之00地號土地委請保全公司巡查，至於房屋部分，前2份契約之「房建物(幢、座)」欄已明白記載為「0」，後3份契約並無關於巡查房屋之記載，至於系爭000巷0號房屋乃坐落於000地號，而非坐落於00地號，是以上開5份契約之「地址」欄所載「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應非委請巡查標的之意（此由前2份契約另有「房建物(幢、座)」欄均記載為「0」可知），又上開5份契約並未記載巡查標的包括系爭000號房屋，且系爭000號房屋僅一部分位在00地號土地（詳如附表二所示)，難認為上訴人有就系爭房屋為管理維護。被上訴人為管理維護系爭房屋支出之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對國產署有無因管理返還請求權，主張抵銷部分為有理由，則其依民法第179條以對國產署有上開管理維護費用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主張抵銷部分，為無理由。
  4.系爭房屋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系爭會議之前，軍備局與被上訴人已有共識因000、00地號土地及系爭房屋要參與都市更新，而將土地撤銷撥用點還被上訴人，系爭房屋則依修正前都市計畫法第36條第2項辦理，軍備局系爭會議將2筆土地暨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現況接管等情，業如上㈡3.所述，足見被上訴人明知系爭房屋後續要參與都市更新，由昇陽公司依修正前都市計畫法第36條第2項核定拆除遷移補償費，則系爭房屋在系爭會議交由被上訴人管理時，當有無償借用所坐落土地之意思，且系爭房屋係由被上訴人管理，並不構成無權占有，故被上訴人主張對國產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權740萬8553元主張抵銷部分，為無理由。又自系爭會議記錄觀之，軍備局與被上訴人並無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達成意思合致，業如上㈡3.所述，則被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已達成移轉事實上處分權之合意，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其未能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主張抵銷云云，為無理由。
  5.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就系爭房屋對國產署之無因管理債權73萬4022元(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000號房屋46萬6398元)部分為有理由，餘為無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386萬1788元(計算式：4,595,810-734,022=3,861,788)（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109萬1679元、000號房屋277萬0109元）。
  ㈣國產署提起本件訴訟未違反誠信原則，亦無權利濫用之虞。
  1.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房屋拆遷補償費已納入都市更新基金，倘依國產署所請而予以返還，勢將有害於都市更新之公共利益，且兩造向來僅就系爭000號房屋之權利歸屬進行協調，足使伊信賴國產署已無對系爭000巷0號房屋主張權利之意思，故國產署之主張為違反誠信原則，且有權利濫用之虞等語。國產署則否認之。   
  2.系爭房屋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系爭會議之前，軍備局與被上訴人已有共識因000、00地號土地及系爭房屋要參與都市更新，而將土地撤銷撥用點還被上訴人，系爭房屋則依修正前都市計畫法第36條第2項辦理，業如上㈡3.所述，國產署並105年5月23日函被上訴人表示系爭000號房屋之拆遷補償費應由國產署領取（見原審卷卷一第346頁），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7日就系爭000號房屋召開協調會，協調會之結論記載「先暫列由本府（本市都市更新處)領取」「本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後續就系爭建物權屬研處結果，如未獲共識，雙方另協調或循行政訴訟解決爭議」（見原審卷一第167頁）。至被上訴人於100年10月18日函請軍備局提供系爭房地財產成本資料，軍備局於同年月28日函覆房屋核定現值及土地公告現值總價（見原審卷一第117、119頁），僅為軍備局依被上訴人要求提供資料，尚難因此認為國產署不請求返還系爭補償費。此外，國產署並無特殊舉措使被上訴人信賴不請求返還系爭補償費，則國產署提起本件訴訟乃合法行使權利，無違誠信原則，又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第3項、第36條第2項，修正前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辧法第1條、第19條第3項，國有財產法第1條、第9條第2項規定，系爭補償費應由國產署領取，國產署請求反還系爭補償費，為正當行使權利，無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故被上訴人主張國產署本件請求違反誠信原則且有權利濫用之虞云云，尚難採憑。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明定。查本件國產署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金額，並無約定給付期限，國產署就系爭00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部分請求108年7月25日聲請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8年7月30日(筆錄見本院卷一第104頁）起，就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部分請求追加備位之訴之翌日即113年9月25日（筆錄見本院卷三第127、129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屬有據，應予准許。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原應返還系爭00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323萬6507元予國產署，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就系爭000號房屋於46萬6398元部分為有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277萬0109元，則國產署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277萬0109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訴人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國產署敗訴之判決，容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其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追加之訴部分，被上訴人原應返還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9303元予國產署，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就系爭000巷0號房屋於26萬7624元部分為有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109萬1679元，則國產署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償費109萬1679元，及自113年9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追加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摘要如附表三所示）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古振暉
                              法  官 汪曉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英彥                            
附表一系爭房屋所坐落土地之土地登記資訊
		編號

		土地地號

		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備註



		1

		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

		865

		臺北市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00○○○○○○段000000地號
2.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39至463頁



		2

		同上○段00地號

		120

		臺北市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00○○○○○○段00000地號
2.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25至435頁



		3

		同上○段00地號

		62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重測前：○○段0000-000地號
2.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13至423頁









附表二系爭房屋相關資訊
		編號

		房屋門牌號碼

		主要構造

		拆算面積㎡

		實補償金額

		房屋所坐落土地地號



		1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

		地上層
1-2F

		264.38

		1,281,915

		依上訴人所提原證11第4頁圖說（見原審卷一第181頁，即本判決附件一)，系爭000巷0號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土地。



		


		


		磚造

		52.90

		63,652

		




		


		


		遮雨棚

		6.90

		13,736

		




		


		


		小計

		


		1,359,303

		




		2

		同上段000號

		RC地上層1-3F

		592.02

		2,870,564

		1.依上訴人所提原證11第4頁圖說（即本判決附件一)，系爭000號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地號土地。
2.被上訴人主張：如上訴人所提財政部100年8月9日台財產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附附件所載，系爭000號房屋坐落土地面積共計203㎡（見原審卷一第288頁），占用000地號土地136.79㎡、占用00地號土地10.48㎡、占用00地號土地55.73㎡（見本院卷四第22頁）。上訴人未提出系爭房屋所坐落各地號土地之面積，僅表示「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占用被上訴人土地之面積，因為並無實際測量，故並不足採信」（見本院卷四第82頁)。



		


		


		RC地下室

		65.78

		319,813

		




		


		


		磚造

		27.22

		32,752

		




		


		


		遮雨棚

		6.72

		13,378

		




		


		


		小計

		


		3,236,507

		




		說明：
1.系爭房屋原係警備總部於60年間興建作為招待所使用之公用不動產，軍備局92年間設立後，軍備局為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因為要參與都市更新，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系爭會議，將000及00地號土地廢止撥用點交發還予被上訴人，同時將系爭房屋交付予同意按現況接管之被上訴人，僅能認為是將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為事實上之管理使用，尚難認為有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被上訴人之意思。
2.上開表列房屋之主要構造、拆算面積、實補償金額欄之內容，詳昇陽公司108年3月29日昇陽(000)字第000號函附件一，見原審卷一第516頁。
3.系爭房屋於107年8月6日核發拆除執照起6個月內由昇陽公司拆除。

		


		


		


		


		










附表三聲明、抵銷抗辯及本院判決結果摘要
		一審聲明及抵銷抗辯

		二審聲明及抵銷抗辯

		本院判決結果



		上訴人一審聲明：
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323萬6507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系爭000號房屋部分）
被上訴人應給付軍備局135萬9303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系爭000巷0號房屋部分）

		上訴人二審聲明：
聲明同第一審。倘若系爭000巷0號房屋有權受領系爭拆遷補償費者為國產署，而非軍備局，則追加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國產署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6507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277萬0109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部分，系爭000號房屋補償費抵銷後金額）
其餘上訴駁回（含國產署就系爭000號房屋抵銷抗辯有理由，及軍備局就系爭000巷0號房屋部分）。
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109萬1679元，及自113年9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追加之訴系爭000巷0號房屋補償費抵銷後金額）
其餘追加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就000巷0號房屋抵銷抗辯有理由部分）。





		被上訴人一審抵銷抗辯：
被上訴人為管理系爭房屋支出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對軍備局、國產署有26萬7624元、46萬6398元之債權；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伊支出上開維護管理費用之利益，依民法第179條對軍備局、國產署有22萬9424元、38萬9181元之債權；又軍備局、國產署無權占用000、00地號土地，應返還自104年4月1日起至107年12月19日止以公告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06萬9919元、433萬8634元。另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軍備局與伊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已達成意思合致，詎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使伊迄今未能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

		被上訴人二審抵銷抗辯：
抵銷抗辯同第一審。倘若有權受領系爭拆補償費者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抵銷抗辯改為全數就國產署為之。國產署113年9月24日始追加請求135萬9303元，利息不得自108年7月30日起算。

		被上訴人為管理維護系爭房屋支出之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對國產署有無因管理返還請求權73萬4022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系爭000號房屋署46萬6398元，含利息)，主張抵銷部分為有理由，餘為無理由。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國防部軍備局
法定代理人  林文祥    同上
上  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蔚中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法定代理人  陳建華  
訴訟代理人  林光彥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靖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11月1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490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列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新臺幣貳佰柒拾柒萬零壹佰零玖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應給付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新臺幣壹佰零玖萬壹仟陸佰柒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八十四，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國防部軍備局［下稱軍備局，與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合稱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原為吳慶昌，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林文祥，有國防部人事派令在卷可稽，業已具狀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397頁、第471頁)；被上訴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法定代理人由陳信良變更為陳建華，有臺北市政府民國111年2月17日府授人任字第1110105599號函可稽(本院卷一第255頁)，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253頁)；均應予准許。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準用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甚明。又原告多數的主觀預備合併之訴，如先、備位原告之主張在實質上、經濟上具有同一性（非處於對立之地位），並得因任一原告勝訴而達訴訟之目的，或在無礙於對造防禦而生訴訟不安定或在對造甘受此「攻防對象擴散」之不利益情形時，為求訴訟之經濟、防止裁判矛盾、發見真實、擴大解決紛爭、避免訴訟延滯及程序法上之紛爭一次解決，並從訴訟為集團之現象暨主觀預備合併本質上乃法院就原告先、備位之訴定其審判順序及基於辯論主義之精神以觀，自非不得合併提起（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1078號判決參照）。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拆遷補償費新臺幣(下同)135萬9303元予軍備局、同段000號房屋（下稱系爭000號房屋，與系爭000巷0號房屋合稱系爭房屋）之拆遷補償費323萬6507元予國產署，上訴人嗣主張倘若系爭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追加備位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國產署459萬5810元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9頁），查上訴人在原審及本院均主張國產署為系爭00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並一貫聲明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000號房屋之拆遷補償費323萬6507元予國產署，則追加之訴僅係針對系爭000巷0號房屋部分，故其追加之訴為：倘若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而非軍備局時，追加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9303元予國產署，核與原訴基礎事實同一，依上說明，雖被上訴人不同意（見本院卷三第129頁），仍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後勤處（下稱警備總部）所興建（系爭000巷0號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土地，系爭000號房屋坐落於同小段000、00、00地號土地，詳如附件一、二所示），於軍備局設立後，依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條例第6條（即現行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第8條）規定，由軍備局為管理機關。嗣軍備局以用途廢止為由，就000、00地號土地辦理撤銷撥用(後改稱廢止撥用)，於100年9月8日未經正式撥用程序將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暫行接管。軍備局於104年8月25日將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000號房屋辦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交還國產署，產權亦由國產署取得；系爭000巷0號房屋則仍以軍備局為管理機關。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為有權拆遷之人，並據此有權受償拆遷補償費，上訴人領取拆遷補償費後，應將補償費繳入國庫。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未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辦理撥用，自無法取得管理機關或所有人之地位，亦未能取得事實上處分權，詎被上訴人逕向都市計畫實施者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昇陽公司)領取系爭房屋因參與「臺北市○○區○○段0○段00地號4筆土地（基隆路B 基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之拆遷補償費459萬5810元（依昇陽公司就系爭房屋之拆算面積計算，系爭000巷0號房屋補償費135萬9303元，系爭000號房屋補償費323萬6507元，下合稱系爭補償費），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伊受有無法領取系爭補償費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返還並加計自108年7月25日聲請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8年7月30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其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軍備局135萬9303元，及自即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323萬6507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倘若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而非軍備局時，追加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9303元予國產署，追加之訴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135萬9303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由軍備局原始起造，否認軍備局為事實上處分權人。縱認軍備局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與伊召開王廣法散戶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地號等2筆臺北市有土地撤銷撥用點交發還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既載明「經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同意按現況接管」，並將系爭房屋點交予伊，且對於伊每年繳納系爭房屋房屋稅、編列費用維護管理系爭房屋，而以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地位自居之情形，亦無反對，應認軍備局於伊現況接管系爭房屋時，已讓與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予伊，伊本於系爭房屋之實質管理及使用人地位領取拆遷補償費，符合99年5月12日公布施行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自有法律上原因。倘若法院認為伊非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而認上訴人對伊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則伊以對上訴人之下列債權主張抵銷：伊自100年9月起為上訴人管理系爭房屋支出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對上訴人有73萬4022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系爭000號房屋46萬6398元)之債權；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伊支出上開維護管理費用之利益，依民法第179條對上訴人有61萬8605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22萬9424元、系爭000號房屋38萬9181元）之債權；又系爭房屋無權占用000、00地號土地，應返還自104年4月1日起至107年12月19日止以公告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40萬8553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306萬9919元、系爭000號房屋433萬8634元)。倘若系爭拆遷補償費之受領權人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則伊之抵銷抗辯改為全數就國產署為之。另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軍備局與伊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已達成意思合致，詎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使伊迄今未能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末以，系爭房屋拆遷補償費已納入都市更新基金，倘依上訴人所請而予以返還，勢將有害於都市更新之公共利益，且兩造向來僅就系爭000號房屋之權利歸屬進行協調，足使伊信賴軍備局已無對系爭000巷0號房屋主張權利之意思，故上訴人之主張實已違反誠信原則，且有權利濫用之虞。國產署113年9月24日始追加請求135萬9303元，利息不得自108年7月30日起算等語，資為抗辯。
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房屋沒有使用執照，亦未經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系爭房屋於107年8月6日核發拆除執照起6個月內由昇陽公司拆除(筆錄見本院卷三第69頁）。系房屋拆除之前，系爭000巷0號房屋坐落於000地號土地；系爭000號房屋坐落於000、00、00地號土地。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為臺北市，管理機關為被上訴人；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為國產署(土地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23、437、463頁)。
　㈡000、00地號土地原撥用予國防部軍備局，嗣因撥用用途廢止，經行政院以100年7月27日函准廢止撥用，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會同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及被上訴人，召開撤銷撥用點交發還會議，會議紀錄記載：000、00地號2筆臺北市有土地暨地上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經被上訴人同意按現況接管，由軍備局就系爭房屋製作列管建物清冊、就000及00地號土地製作移接清冊，併將會議紀錄函送移接雙方辦理會銜用印(見被證15，即本判決附件三)。　
　㈢軍備局於000年0月間將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000號房屋辦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於104年8月12日就系爭000號房屋、00地號土地製作移接清冊，並由國產署函請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將00地號國有土地管理機關變更（見原審卷一第31至35頁原證4）。
　㈣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7日與上訴人就系爭000號房屋召開協調會，結論為本案更新事業計畫書所載系爭建物之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仍先暫列由被上訴人領取，被上訴人與國產署後續如未獲共識，雙方另協調或循訴訟解決爭議，有「為釐清『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等4筆土地（○○路B基地)都市○○○○○○○○○○○○○○○○○○○○○路○段000號）本市都市更新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權屬事宜第二次協調會紀錄」在卷（見原審卷一第57頁原證3）。
　㈤為辦理「擬定臺北市○○區○○段0○段00地號等4筆土地(基隆路B基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昇陽公司就系爭房屋之拆除，補償拆遷補償費共計459萬5810元（詳如附表二所示)，並由被上訴人領取（昇陽公司107年5月11日函見原審卷一第169頁）。
　㈥被上訴人於107年10月3日將系爭000巷0號房屋及000地號土地點交予昇陽公司，於107年10月22日將系爭000號房屋及00地號土地點交予昇陽公司（點交完成雙方確認單見本院卷三第43、44頁）。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被上訴人向昇陽公司領取系爭補償費為不當得利，應予返還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為抵銷抗辯。經查：
  ㈠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管理機關原為軍備局，104年8月25日起系爭000號房屋之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為國產署，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管理機關仍為軍備局。
  1.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早年由警備總部興建，為國有財產，事實上處分權人是中華民國，軍備局是管理機關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9頁）。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房屋之原始所有權人為何者已不可考等語。
  2.警備總部於60年9月19日函請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同意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48條規定辦理附位置圖及配置圖以利靖園營區遷建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7至179頁，其附圖如附件二所示）。依當時有效（即53年9月24日修正）之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警勤區警員在警勤區內應隨時稽查，遇有新違章建築發生，應立勒令停工…。」，第19條第1項前段規定：「新違章建築在未拆除前，不准接電、接水及營業登記。如係竊佔公有土地而為違章建築者，該土地管理機關之負責人員應引用刑法第320條之規定以竊盜之罪，否則以廢弛職務。」，第48條規定：「軍事機關建造之建築物，如確係公用或為軍事上之需要，具有機密性與時間性，並不妨礙當地都市計劃或公共安全者，應檢具國防部或各軍總部之證明，將擬建地點通知當地地方政府予以指定建築線，並取得其證明後，不受本辦法之限制。」，可知依當時新違章建築原則上會受取締，但軍事機關建造之建築物得不受限制。警備總部於60年間函請台北市政府公務局同意辦理如附件二所示之建築，其位置與附件一所示系爭房屋之位置大致相同，位置形狀雖略有差異，但時隔四十年，增建或部分改建在所難免，且自系爭房屋99年及100年間照片(見原審卷一第246、247頁）觀之，為3層樓RC造及2層樓加強磚造舊式房屋，顯已歷有年所，又警備總部於60年10月29日向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築執照並取得建築執照，有建築執照存根及建築執照申請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53、175、176頁即原證10、11），建築執照存根及建築執照申請書所載之建築地址○○路○○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重測後為○○段0○段00、00-0、00地號，有土地謄本足憑(見本院卷二第413至463頁），再建築執照記載建築物為鋼筋混凝土造3層1座、加強磚造2層1座，與系爭會議紀錄「地上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3層樓RC、2層樓加強磚造)」相符，亦與昇陽公司之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說明資料記載「原軍方未登記建物2層樓3層樓各1棟(000號、000巷0號)」及「其他改良物拆遷補償費拆算表」記載系爭000號房屋主要構造為「RC地上1-3F」、系爭000巷0號房屋主要構造為磚造「1-2F」（見原審卷一第59、516頁）相符，被上訴人復未舉反證證明系爭房屋非由警備總部興建或係他人興建，則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係由警備總部興建，並非無據。又建築執照存根及建築執照申請書之「建物用途」欄記載為「招待所」（見原審卷一第153、175頁），原證6之撤銷撥用不動產說明書亦記載「臺北市政府將上述2筆土地無償撥交警備部使用，民國60年間即作為招待所使用」（見原審卷一第43頁）。再軍備局曾對占用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趙建華起訴請求返還不當得利，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4474號民事判決認為，系爭000巷0號房屋原為總備總部於60年間所建，王廣法擔任軍職時占用該房屋，王廣法97年5月29日死亡後，其女婿趙建華本於自己占有之意思管領該房屋，至100年1月18日始遷離，為無權占有，軍備局請求趙建華返還自97年5月30日起至100年1月18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等情，有該判決在卷(見原審卷一第155至159頁）。應認系爭房屋原係警備總部興建之公用不動產。
  3.67年7月17日修正之國防部組織法第5條第2項規定：「動員戡亂時期於重要地區設置警備總司令部或司令部；其組織由國防部定之。」，89年1月19日修正之國防部組織法第7條規定：「國防部設軍備局，掌理軍備整備事項；其組織以法律定之。」，可知警備總部及軍備局均為國防部之所屬機關，軍備局掌理軍備整備事項。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條例（92年1月22日公布、103年1月29日廢止）第2條規定：「國防部軍備局 (以下簡稱本局) 承國防部部長之命，主管國軍軍備整備事項。」第6條規定：「國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部隊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以本局為管理機關。」，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101年12月12日公布、102年1月1日施行）第1條規定：「國防部為辦理國軍軍備整備事項，特設軍備局（以下簡稱本局）。」第8條規定：「國防部及所屬機關(構)、軍事學校、部隊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以本局為管理機關。」，明文規定軍備局辦理國軍軍備整備事項，為國防部及所屬機關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之管理機關。系爭房屋為國防部所屬機關警備總部於60年間興建使用之公有不動產，92年軍備局設立後，軍備局為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軍備局依國有財產法第33至35條規定將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000號房屋辦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於104年8月25日交還國產署，故國產署成為系爭000號房屋之管理機關，而系爭000巷0號房屋仍以軍備局為管理機關。
  ㈡系爭補償費之領取權人為國產署，被上訴人應返還不當得利予國產署。
  1.上訴人主張：伊等為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為系爭補償費之領取權人，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逕自認為已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並領取系爭補償費而受有利益，致伊等受有無法領取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補償費等語。被上訴人抗辯：縱使系爭房屋原屬中華民國所有，然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將系爭房屋交由伊按現狀接管，伊因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依96年7月4日修正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規定第2項規定，公用不動產應配合當地都市更新計畫，無須依國有財產法第33至35條辦理變更為非公用，由該非公用不動產管理機關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領取補償費，故伊有權領取系爭補償費等語。
  2.108年1月30日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108年1月30日條次變更為46條第1項）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並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之，不受土地法第25條、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28條、第66條、預算法第25條、第26條、第86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立法理由為：「鑑於過去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經驗，更新地區內之公有土地及建築物因有於土地法第25條規定『省（市）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10年期間之租賃。』、國有財產法第7條規定國有財產收益及處分，依預算程序為之，其收入應解繳國庫，或依公營事業有關規定程序辦理；同法第28條規定『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同法第66條規定財政部應於每一會計年度開始前，對於公用財產之異動計畫及非公用財產之管理或經營計畫加具審查意見，呈報行政院；其涉及處分事項者，並應列入中央年度總預算，以及預算法規定公有財產之處分均應列入總預算，並依預算程序辦理等限制，使公有土地無法適時提供參與都市更新，致影響都市更新建設之推動，爰於第1項明定排除。」，可知為使國有財產「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規定不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國有財產收益處分依預算程序為之、國有財產法第28條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之規定；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之規定，僅「參加都市更新」之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28條之限制，而不及於其他處分，故國有財產除「參加都市更新」以外之處分，仍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28條之限制。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2項（現行法為第46條第2項）規定：「公有土地及建築物為公用財產而須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者，應配合當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理機關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統籌處理，不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相關規定。」，其立法理由為：「因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規定之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程序甚為繁瑣，恐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爰於第2項予以排除，並規定變更後之非公用財產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理機關統籌處理，以利執行。」，可知為配合當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避免程序繁瑣、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而規定排除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程序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相關規定，並為利於都市更新之執行，而規定變更後之非公用財產由各該級政府統籌處理，其目的僅在於「避免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及利於執行」；故國有公用財產除「配合都市更新而須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以外之事項，仍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規定。本件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依國有財產法第27條第1項規定，不受國有財產法第7條國有財產收益處分依預算程序為之、國有財產法第28條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規定之限制，另外，為避免影響都市更新辦理之時程及利於執行，排除適用國有財產法第33條至第35條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程序，亦排除適用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臺北市政府管理市有財產）等規定，軍備局得將屬國有財產之系爭房屋現實交付被上訴人統籌處理參與都市更新（例如：被上訴人受軍備局現實交付系爭房屋後，得以與昇陽公司連繫，由被上訴人導引昇陽公司至系爭房屋現場勘驗核定拆除遷移補償費；被上訴人並得以將系爭房屋交付予昇陽公司代為拆除等）。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僅係為利於都市更新計畫執行之相關規定，並未將系爭房屋自國有財產變更為臺北市之市有財產，亦未將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自上訴人變更為被上訴人，亦未將系爭房屋之拆除遷移補償費之領取權人自上訴人變更為被上訴人。故被上訴人抗辯：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2項規定，系爭房屋配合都市更新計畫時，應由伊逕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領取拆除遷移補償費云云，並不足採。
  3.按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國家依據法律規定，或基於權力行使，或由於預算支出之財產，為國有財產，凡不屬於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財產，均應視為國有財產；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綜理國有財產事務，非公用財產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管理機關；其由機關、部隊使用之國有財產為公用財產，公用財產雖以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但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此觀國有財產法第1條前段、第2條、第4條第2項第1款、第9條、第11條、第12條、第28條之規定自明；又國有財產不因其尚未登記為國有而有異；國有公用財產性質上屬不融通物（不具融通性)，管理機關對之不得為任何處分，倘若管理機關違反禁止之規定，對於公用財產為處分，依民法第71條規定，該處分為無效（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1777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412號判決參照）。次按建物之物權，由出資興建者取得其所有權，與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有別，後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此觀民法第758條第1項規定甚明；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下稱保存登記）之建物，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僅得以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讓與人讓與事實上處分權，以當事人間之讓與合意及讓與人將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交付，受讓人因讓與合意及受領交付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倘若管理機關讓與事實上處分權之標的為國有公用財產，由於對於公用財產所為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亦屬對於公用財產之處分，因違反國有財產法第28條關於不得為任何處分之禁止規定，該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為無效，簡言之，管理機關對於國有財產無權為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軍備局於100年5月23日函台北市政府財政局，其說明二記載：「旨揭2筆市有土地撤銷撥用案，經查現況尚有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及1座圍牆，有關本案國有建物參與都市更新，請惠予查告後續處理方式，俾據以辦理後續撤銷撥用事宜。」（見原審卷一第323頁）。被上訴人於100年6月10日函台北市政府財政府（副本送軍備局、昇陽公司）：「所詢國防部軍備局經管坐落本市○○區○○0000○00地號等2筆市有土地內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及1座圍牆參與都市更新處理方式，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補償金額內扣回；對補償金額有異議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請參依前開規定辦理。」（見原審卷一第327頁），被上訴人回覆軍備局表示系爭房屋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處理，即由昇陽公司查定系爭房屋之拆遷補償金額並補償之，代為拆除費用在該金額內扣回。軍備局因此100年6月23日撤銷撥用不動產申請書記載：「土地部分依現況辦理撤銷撥用；另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及1座圍牆部分，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辦理。」（見原審卷一第45頁），又於100年9月8日召開系爭會議，系爭會議紀錄之「會議情形」欄記載：「本(8)日點還『王廣法散戶』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地號等2筆臺北市有土地，面積0.0985公頃暨地上2幢國有未登記房屋（3層樓RC、2層樓加強磚造）及1座建物(圍牆)，經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同意按現況接管。」，「會議結論」欄記載：「由本處繕造房地移交清冊，併將會議紀錄函送移接雙方辦理會銜用印。」，軍備局就系爭房屋製作列管建物清冊、就000及00地號土地製作移接清冊，有系爭會議紀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9頁、第109至111頁、第230至232頁、第295至298頁、第335至338頁，即本判決附件三），系爭會議名稱為「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召開王廣法散戶坐落台北市○○區○○段0○段0000○00地號等2筆臺北市有土地撤銷撥用點交發還會議」，且其會議情形為被上訴人同意土地暨房屋按現況接管，可知軍備局召開系爭會議，主要係因000及00地號土地及其上系爭房屋要參與都市更新，而將000及00地號土地廢止撥用點交發還予被上訴人，同時將土地上之國有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現況接管，由昇陽公司查定拆遷補償費金額並扣回代為拆除費用後補償。自系爭會議紀錄之文義觀之，軍備局將系爭房屋交付予同意按現況接管之被上訴人，並無移轉事實上處分權之意思合致，僅能認為是為參與都市更新之目的將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為事實上之管理使用，尚難認為軍備局有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被上訴人之意思；被上訴人抗辯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伊云云，並不足採。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第1項係規定就「參加都市更新」之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28條之限制，而不及於其他處分，則除「參加都市更新」以外之處分，仍受國有財產法第28條之限制；故縱令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被上訴人，依國有財產法第28條禁止處分之規定，其讓與亦屬無效，被上訴人未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併予敘明。
  4.100年5月24日修正（即昇陽公司於107年間發給系爭補償費時有效）之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4條前段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合法建築物及其他改良物之拆遷補償費應由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查定。」，108年1月30日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權利變換計畫表應表明之事項及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同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前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108年6月17日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同辦法第19條第3項規定：「實施者為第1項之通知時，除政府代管或法院強制執行者外，並應通知所有權人領取本條例第36條第2項之補償金額。」，可知因權利變換而拆遷建物之有權受領拆遷補償費者，為所有權人，不包含事實上處分權人。又依國產法第1條、第9條第2項規定，對國有財產有處分之權能者，為國產署（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1843號判決參照)。系爭房屋為國有財產，為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者昇陽公司代為拆除，昇陽公司扣除代為拆除費用後發放系爭補償費時，依上開規定，有權受領系爭拆遷補償費者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國產署領取系爭補償費後，應將此項收益解繳國庫（國有財產法第7條第1項參照）。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7日就系爭000號房屋召開「本市都市更新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權屬事宜第二次協調會」，該會紀錄結論記載：「…㈡為利都市更新事業推動，本案更新事業計畫書所載系爭建物之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仍先暫列由本府（本市都市更新處)領取。㈢本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後續就系爭建物權屬研處結果，如未獲共識，雙方另協調或循行政訴訟解決爭議」（見原審卷一第167頁），其後昇陽公司將系爭補償費459萬5810元交由被上訴人領取（昇陽公司107年5月11日函見原審卷一第169頁）。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辧法第19條第3項規定，有權受領系爭拆遷補償費者為國產署，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領取系爭補償費而受利益，致國產署受損害，國產署依民法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補償費，為有理由。
  ㈢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對國產署之無因管理債權73萬4022元（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000號房屋46萬6398元）部分有理由，餘為無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386萬1788元（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109萬1679元、000號房屋277萬0109元）。
  1.被上訴人抗辯：伊以下列債權主張抵銷：伊自100年9月起為管理系爭房屋支出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有73萬4022元（即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系爭000號房屋46萬6398元，含利息)之債權；倘若不成立無因管理，國產署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伊支出維護管理費用之利益，依民法第179條有61萬8605元（即系爭000巷0號房屋22萬9424元、系爭000號房屋38萬9181元，不含利息)之債權；又上訴人無權占用000、00地號土地，應返還自104年4月1日起至107年12月19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40萬8553元；另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軍備局與伊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詎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伊未能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等語。上訴人則否認之。
  2.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既對上訴人負有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債務，則被上訴人得以上訴人對其所負債務，互為抵銷。上訴人主張系爭補償費是由昇陽公司所發放，與被上訴人所主張之管理有益費用為不同之債權債務人，並非互負債務，故不符合民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云云，尚無足採。
  3.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軍備局為使系爭房屋參與都市更新，於100年9月8日系爭會議將系爭房屋交予被上訴人管理，以待昇陽公司核定拆除遷讓補償費，再交予昇陽公司實施都市更新計畫，被上訴人於現況接管系爭房屋後，就系爭房屋進行清潔維護、修繕管理、繳納房屋稅等合計73萬4022元（表列見原審卷一第113至115頁即被證5：系爭000巷0號房屋之維護管理費用22萬9424元，利息3萬8200元，計26萬7624元；系爭000號房屋之維護管理費用38萬9181元，利息7萬7217元，計46萬6398元），有系爭房屋維護管理費用單據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639至737頁被證28），被上訴人並於107年10月3日將持有之系爭000巷0號房屋及000地號土地點交予昇陽公司，於107年10月22日將持有之系爭000號房屋及00地號土地點交予昇陽公司，被上訴人將鑰匙點交予昇陽公司，約定後續如有涉及環境週邊維護管理由昇陽公司負責，有點交完成雙方確認單2紙附卷足憑（見本院卷三第43、44頁），經查被上訴人上開管理事務，包含繳納房屋税、修繕牆垣圍籬、防治病媒蚊及除草等項目，倘若被上訴人未為之，系爭房屋將積欠稅捐、環境雜亂、孳生病媒蚊，則上開費用確屬維持系爭房屋現狀之必要有益費用，乃利於國產署，並不違反國產署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國產署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應屬有據，故被上訴人就無因管理債權73萬4022元主張抵銷部分，為有理由。至上訴人抗辯其亦有委請商巡管云云，並提出原證14之軍衛保全服務契約書5份為證，經查該5份契約之合約期限分別為103年4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104年、105年、106年、107年，委託人均為軍備局，受託人均為天下特勤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見原審卷一第535至579頁），該5份契約之附件「北部工營處營改空置營區統計表」經上訴人以黃色螢光筆標示之「營區名稱」欄為「王廣法散戶」欄部分，均記載台北市信義區，「土地面積（公頃）」欄記載「0.0062」或「土地面積㎡」欄記載「62」、「地址」欄均記載「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見原審卷一第540、548、556、565、575頁），其中前2份契約除上開記載外，另有「房建物(幢、座)」欄均記載為「0」（見原審卷一第540、548頁），其餘3份契約並無「房建物(幢、座)」欄（見原審卷一第556、565、575頁），查00地號為中華民國所有，其面積為62平方公尺，有土地謄本在卷(見本院卷二第423頁），上訴人亦陳明「原證14之62平方公尺位置在系爭00地號土地範圍」(見本院卷三第82頁），可知軍備局自103年4月1日起係就中華民國所有之00地號土地委請保全公司巡查，至於房屋部分，前2份契約之「房建物(幢、座)」欄已明白記載為「0」，後3份契約並無關於巡查房屋之記載，至於系爭000巷0號房屋乃坐落於000地號，而非坐落於00地號，是以上開5份契約之「地址」欄所載「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應非委請巡查標的之意（此由前2份契約另有「房建物(幢、座)」欄均記載為「0」可知），又上開5份契約並未記載巡查標的包括系爭000號房屋，且系爭000號房屋僅一部分位在00地號土地（詳如附表二所示)，難認為上訴人有就系爭房屋為管理維護。被上訴人為管理維護系爭房屋支出之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對國產署有無因管理返還請求權，主張抵銷部分為有理由，則其依民法第179條以對國產署有上開管理維護費用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主張抵銷部分，為無理由。
  4.系爭房屋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系爭會議之前，軍備局與被上訴人已有共識因000、00地號土地及系爭房屋要參與都市更新，而將土地撤銷撥用點還被上訴人，系爭房屋則依修正前都市計畫法第36條第2項辦理，軍備局系爭會議將2筆土地暨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現況接管等情，業如上㈡3.所述，足見被上訴人明知系爭房屋後續要參與都市更新，由昇陽公司依修正前都市計畫法第36條第2項核定拆除遷移補償費，則系爭房屋在系爭會議交由被上訴人管理時，當有無償借用所坐落土地之意思，且系爭房屋係由被上訴人管理，並不構成無權占有，故被上訴人主張對國產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權740萬8553元主張抵銷部分，為無理由。又自系爭會議記錄觀之，軍備局與被上訴人並無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達成意思合致，業如上㈡3.所述，則被上訴人主張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已達成移轉事實上處分權之合意，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其未能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主張抵銷云云，為無理由。
  5.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就系爭房屋對國產署之無因管理債權73萬4022元(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000號房屋46萬6398元)部分為有理由，餘為無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386萬1788元(計算式：4,595,810-734,022=3,861,788)（包含系爭000巷0號房屋109萬1679元、000號房屋277萬0109元）。
  ㈣國產署提起本件訴訟未違反誠信原則，亦無權利濫用之虞。
  1.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房屋拆遷補償費已納入都市更新基金，倘依國產署所請而予以返還，勢將有害於都市更新之公共利益，且兩造向來僅就系爭000號房屋之權利歸屬進行協調，足使伊信賴國產署已無對系爭000巷0號房屋主張權利之意思，故國產署之主張為違反誠信原則，且有權利濫用之虞等語。國產署則否認之。   
  2.系爭房屋坐落於000、00地號土地上，系爭會議之前，軍備局與被上訴人已有共識因000、00地號土地及系爭房屋要參與都市更新，而將土地撤銷撥用點還被上訴人，系爭房屋則依修正前都市計畫法第36條第2項辦理，業如上㈡3.所述，國產署並105年5月23日函被上訴人表示系爭000號房屋之拆遷補償費應由國產署領取（見原審卷卷一第346頁），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7日就系爭000號房屋召開協調會，協調會之結論記載「先暫列由本府（本市都市更新處)領取」「本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後續就系爭建物權屬研處結果，如未獲共識，雙方另協調或循行政訴訟解決爭議」（見原審卷一第167頁）。至被上訴人於100年10月18日函請軍備局提供系爭房地財產成本資料，軍備局於同年月28日函覆房屋核定現值及土地公告現值總價（見原審卷一第117、119頁），僅為軍備局依被上訴人要求提供資料，尚難因此認為國產署不請求返還系爭補償費。此外，國產署並無特殊舉措使被上訴人信賴不請求返還系爭補償費，則國產署提起本件訴訟乃合法行使權利，無違誠信原則，又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第3項、第36條第2項，修正前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辧法第1條、第19條第3項，國有財產法第1條、第9條第2項規定，系爭補償費應由國產署領取，國產署請求反還系爭補償費，為正當行使權利，無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故被上訴人主張國產署本件請求違反誠信原則且有權利濫用之虞云云，尚難採憑。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明定。查本件國產署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金額，並無約定給付期限，國產署就系爭00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部分請求108年7月25日聲請暨更正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8年7月30日(筆錄見本院卷一第104頁）起，就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部分請求追加備位之訴之翌日即113年9月25日（筆錄見本院卷三第127、129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屬有據，應予准許。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原應返還系爭00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323萬6507元予國產署，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就系爭000號房屋於46萬6398元部分為有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277萬0109元，則國產署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277萬0109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訴人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國產署敗訴之判決，容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其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追加之訴部分，被上訴人原應返還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9303元予國產署，被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就系爭000巷0號房屋於26萬7624元部分為有理由，抵銷後，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109萬1679元，則國產署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償費109萬1679元，及自113年9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追加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摘要如附表三所示）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古振暉
                              法  官 汪曉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英彥                            
附表一系爭房屋所坐落土地之土地登記資訊
編號 土地地號 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備註 1 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 865 臺北市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00○○○○○○段000000地號 2.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39至463頁 2 同上○段00地號 120 臺北市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00○○○○○○段00000地號 2.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25至435頁 3 同上○段00地號 62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重測前：○○段0000-000地號 2.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13至423頁 

附表二系爭房屋相關資訊
編號 房屋門牌號碼 主要構造 拆算面積㎡ 實補償金額 房屋所坐落土地地號 1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 地上層 1-2F 264.38 1,281,915 依上訴人所提原證11第4頁圖說（見原審卷一第181頁，即本判決附件一)，系爭000巷0號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土地。   磚造 52.90 63,652    遮雨棚 6.90 13,736    小計  1,359,303  2 同上段000號 RC地上層1-3F 592.02 2,870,564 1.依上訴人所提原證11第4頁圖說（即本判決附件一)，系爭000號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地號土地。 2.被上訴人主張：如上訴人所提財政部100年8月9日台財產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附附件所載，系爭000號房屋坐落土地面積共計203㎡（見原審卷一第288頁），占用000地號土地136.79㎡、占用00地號土地10.48㎡、占用00地號土地55.73㎡（見本院卷四第22頁）。上訴人未提出系爭房屋所坐落各地號土地之面積，僅表示「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占用被上訴人土地之面積，因為並無實際測量，故並不足採信」（見本院卷四第82頁)。   RC地下室 65.78 319,813    磚造 27.22 32,752    遮雨棚 6.72 13,378    小計  3,236,507  說明： 1.系爭房屋原係警備總部於60年間興建作為招待所使用之公用不動產，軍備局92年間設立後，軍備局為系爭房屋之管理機關。因為要參與都市更新，軍備局於100年9月8日系爭會議，將000及00地號土地廢止撥用點交發還予被上訴人，同時將系爭房屋交付予同意按現況接管之被上訴人，僅能認為是將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為事實上之管理使用，尚難認為有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被上訴人之意思。 2.上開表列房屋之主要構造、拆算面積、實補償金額欄之內容，詳昇陽公司108年3月29日昇陽(000)字第000號函附件一，見原審卷一第516頁。 3.系爭房屋於107年8月6日核發拆除執照起6個月內由昇陽公司拆除。      

附表三聲明、抵銷抗辯及本院判決結果摘要
一審聲明及抵銷抗辯 二審聲明及抵銷抗辯 本院判決結果 上訴人一審聲明： 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323萬6507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系爭000號房屋部分） 被上訴人應給付軍備局135萬9303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系爭000巷0號房屋部分） 上訴人二審聲明： 聲明同第一審。倘若系爭000巷0號房屋有權受領系爭拆遷補償費者為國產署，而非軍備局，則追加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國產署系爭000巷0號房屋拆遷補償費135萬6507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277萬0109元，及自108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部分，系爭000號房屋補償費抵銷後金額） 其餘上訴駁回（含國產署就系爭000號房屋抵銷抗辯有理由，及軍備局就系爭000巷0號房屋部分）。 被上訴人應給付國產署109萬1679元，及自113年9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追加之訴系爭000巷0號房屋補償費抵銷後金額） 其餘追加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就000巷0號房屋抵銷抗辯有理由部分）。  被上訴人一審抵銷抗辯： 被上訴人為管理系爭房屋支出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對軍備局、國產署有26萬7624元、46萬6398元之債權；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伊支出上開維護管理費用之利益，依民法第179條對軍備局、國產署有22萬9424元、38萬9181元之債權；又軍備局、國產署無權占用000、00地號土地，應返還自104年4月1日起至107年12月19日止以公告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06萬9919元、433萬8634元。另依系爭會議記錄可知軍備局與伊就移轉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已達成意思合致，詎軍備局怠未協同辦理撥用程序，致使伊迄今未能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受有未能領得拆遷補償費之損害，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對軍備局有賠償系爭補償費之債權。 被上訴人二審抵銷抗辯： 抵銷抗辯同第一審。倘若有權受領系爭拆補償費者為國產署（不包含軍備局)，抵銷抗辯改為全數就國產署為之。國產署113年9月24日始追加請求135萬9303元，利息不得自108年7月30日起算。 被上訴人為管理維護系爭房屋支出之有益必要費用，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對國產署有無因管理返還請求權73萬4022元（系爭000巷0號房屋26萬7624元，系爭000號房屋署46萬6398元，含利息)，主張抵銷部分為有理由，餘為無理由。 



